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上字第380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宏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俊聖  

訴訟代理人   劉韋廷律師

             吳佩軒律師

             張怡凡律師

被 上 訴  人

即 上 訴  人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旭東  

訴訟代理人   張志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

年1月26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182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人宏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

上訴人宏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負擔；關於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訴部分，由上訴人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上訴人即上訴人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太公司）

於民國112年12月15日與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

公司）合併，合併後，以遠傳公司為存續公司，亞太公司為

消滅公司，有經濟部113年1月15日函暨遠傳公司股份有限公

司變更登記表可稽（見本院卷㈡第357至365頁），依公司法

第75條規定，關於合併前亞太公司與宏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下稱宏碁公司）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事件，由合併後存續

之遠傳公司承受，合先敘明。

二、遠傳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陳鵬，已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徐

旭東，新任法定代理人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此有遠傳公司

聲明承受訴訟狀及該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
第355頁；第360頁；第364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

第175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宏碁公司主張：

　  亞太公司於109年10月20日向宏碁公司訂購「用戶水量計自

動讀表傳輸介面」之智慧讀表盒及電源設備（下稱系爭產

品）共計801套，雙方並於109年10月23日達成意思表示合致

而成立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買賣價金為新

臺幣（下同）720萬8,999元，宏碁公司應於系爭買賣契約成

立起6個月內，將801套系爭產品交付至亞太公司指定之儀鎮

精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儀鎮公司），亞太公司則應於宏碁

公司將前揭產品交付至儀鎮公司後30日內，向宏碁公司給付

買賣價金。嗣宏碁公司已於110年1月29日將801套系爭產品

均交付至儀鎮公司，亞太公司原應於110年2月28日前給付買

賣價金，詎竟拒絕給付。爰依據系爭買賣契約、民法第367
條規定，請求遠傳公司給付含稅之買賣價金720萬8,999元等

語（原審判決遠傳公司應給付宏碁公司706萬2,939元，及自

110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駁回

宏碁公司其餘請求，兩造各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宏碁

公司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宏碁公司部分廢棄；㈡、

上開廢棄部分，遠傳公司應再給付宏碁公司14萬6,060元，

及自110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㈢、宏碁公司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就遠傳公

司上訴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遠傳公司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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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碁公司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於109年12月2日全數給付系爭產

品，且未依系爭買賣契約與法律規定提出給付，不生清償之

效力，且一部清償對遠傳公司無實益可言，亞太公司業於11
0年4月8日解除契約，宏碁公司即不得請求給付價金。縱認

宏碁公司於110年1月23日交付551套系爭產品至指定地點，

且亞太公司受領遲廷，但宏碁公司未依民法第326條規定辦

理提存，仍不生清償之效果。遠傳公司因宏碁公司給付遲延

得請求之損害應為115萬0,971元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命遠傳公司給付新臺幣706萬2,939元暨利息

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

宏碁公司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就宏碁公司

上訴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㈢第171至173頁）：

㈠、亞太公司為執行其於109年4月7日向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台水公司）所承攬之「用戶水量計自動讀表傳輸介

面一批(均含安裝、電源及通訊）北部-自動讀表傳輸介面80
1套」標案（下稱系爭標案），而向宏碁公司訂購801套系爭

產品，嗣經兩造多次以電子郵件溝通，亞太公司於109年10
月20日以電子郵件寄送系爭產品之產品訂購單及安裝訂購單

予宏碁公司，經兩造協商討論調整其內容後，宏碁公司於10
9年10月23日將經調整並用印之產品訂購單（下稱系爭訂購

單）回傳予亞太公司，而成立系爭買賣契約（見原審卷㈠第

24頁）。

㈡、宏碁公司與亞太公司曾於109年3月24日簽訂「合作備忘錄」

（見原審卷㈠第90至92頁，下稱合作備忘錄）。

㈢、宏碁公司依系爭訂購單之約定分批交貨至指定地點即儀鎮公

司，第1批50套於109年11月30日經亞太公司簽收完畢、同年

12月16日就第2批200套系爭產品簽收完畢。宏碁公司復於11
0年1月29日下午寄發電子郵件通知亞太公司801套系爭產品

已全數交付到儀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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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宏碁公司於交付第1批50套系爭產品前，曾提供「『傳輸介

面』國內第三公證機構開立之證明符合國際工業標準IP68防
塵防水等級（含）以上認證證明」、「『電池包』國內第三

公證機構開立之證明符合國際工業標準IP68防塵防水等級

（含）以上認證證明」、「傳輸介面或通訊模組『電信管制

射頻器材』型式認證證明」、「傳輸介面或通訊模組『審驗

合格證明』」、「傳輸介面或通訊模組『經營許可執照』」

（以下合稱系爭5項文件）予亞太公司，於交付第2批200套
系爭產品時，亞太公司復索取系爭5項文件，宏碁公司係提

供與第1批交付時提出之系爭5項文件影本予亞太公司。

㈤、宏碁公司所交付之第1批50套及第2批200套系爭產品均已通

過亞太公司之自主驗收（見原審卷㈡第12至227頁）；第1批
50套系爭產品並已通過台水公司之驗收。

㈥、系爭產品之生產序號係由台水公司以按一般數字順序之區間

指定並提供給亞太公司，生產序號僅須在該數字區間範圍內

編排即可，而宏碁公司將系爭產品送至儀鎮公司時，均會將

系爭產品所對應之生產序號黏貼於該組產品之智慧讀表盒之

包裝外殼。

㈦、亞太公司與台水公司就系爭標案所簽契約約定應於109年12
月2日交付801套系爭產品，並完成安裝、試車及教育訓練等

作業。台水公司後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同意將履約期限展延至

110年1月4日，亞太公司於110年1月8日發函請求台水公司准

予同意變更系爭標案契約內容，以其他產品取代系爭產品用

於系爭標案，經台水公司於同年4月間同意變更系爭標案契

約內容，嗣亞太公司於110年7月20日完成系爭標案之履約內

容，遭台水公司扣罰每日以系爭標案總價千分之1即5842.4
元計算之逾期違約金，亞太公司共計遭台水公司扣罰115萬
0,971元之逾期違約金。

四、本院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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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

務；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367條、第203條定有明文。又

系爭訂購單關於付款條件載明：「分批交貨，分批請款，各

別批次讀表設備交至驗收場所（儀鎮）後30天內付款」等內

容（見原審卷㈠第24頁）。宏碁公司主張已於110年1月29日
全數交付亞太公司801套系爭產品，遠傳公司應依系爭訂購

單於30天內給付買賣價金等節，為遠傳公司爭執，並辯以：

宏碁公司未於履約期限內全數交付801套系爭產品，其逾期

交付551套系爭產品對亞太公司無實益，亞太公司得拒絕受

領，且該給付遲延致亞太公司受有台水公司扣罰逾期違約金

115萬0,971元之損害，遠傳公司得據以主張抵銷抗辯，又已

交付之系爭產品僅50套經台水公司驗收合格，宏碁公司非依

債務本旨提出給付，不生清償之效力，遠傳公司得拒絕給付

買賣價金云云，是本件兩造主要爭執事項厥為：㈠、宏碁公

司依系爭買賣契約請求遠傳公司給付買賣價金720萬8,999元
及其利息，有無理由？㈡、遠傳公司主張遭台水公司計罰之

逾期違約金為其因宏碁公司給付遲延而生之損害，並得抵銷

應支付予宏碁公司之買賣價金，有無理由？茲析述如下：

㈠、宏碁公司得請求遠傳公司給付買賣價金720萬8,999元
  ⒈經查，宏碁公司於109年11月將55套系爭產品（其中5套為測

試品，僅請款50套）、於109年12月將200套系爭產品送至儀

鎮公司，經亞太公司之黃雅雯於同年11月30日、同年12月16
日簽收等節，業據宏碁公司提出經亞太公司簽收之出貨單為

證（見原審卷㈠第30頁；第32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堪信

為真。

　⒉宏碁公司主張業於110年1月29日將551套系爭產品送至儀鎮

公司而交付亞太公司乙節，為遠傳公司否認。惟查，宏碁公

司承辦人員施怡卉(Sandy Shih)於110年1月29日16時9分許檢

附3張數紙箱裝物品堆置之照片為附件，以電子郵件通知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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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公司採購人員趙怡君(Mandy Chao)：「...根據訂單的需

求，台水專案的801套水表及傳輸設備已全數交付到儀鎮！

請貴公司依照交付批次到貨日後30天為期限進行履約付款！

感謝！」等內容，有電子郵件、照片可稽（見原審卷㈠第34
至40頁），參以宏碁公司於110年1月29日將100箱貨品運送

至儀鎮公司存放，事前有口頭告知儀鎮公司物品名稱為水表

通信傳輸器材，宏碁公司並於同日與儀鎮公司簽訂協議書，

有儀鎮公司112年2月2日函 暨所附協議書為憑（見本院卷㈠
第375至377頁，下稱系爭協議書），堪認宏碁公司業於110
年1月29日將系爭買賣契約剩餘551套系爭產品全數送至儀鎮

公司。至遠傳公司抗辯宏碁公司未事前通知亞太公司即自行

將551套系爭產品送至儀鎮公司，不生清償之效力云云。審

諸系爭訂購單記載：「...各別批次讀表設備交至驗收場所

（儀鎮）後30天內付款」等內容，已明確約定系爭產品指定

交付地點為儀鎮公司，並未約定宏碁公司應於交付系爭產品

前通知亞太公司前往受領，參以宏碁公司第1批交付55套系

爭產品、第2批交付200套系爭產品，亞太公司人員均於系爭

產品出貨後儘速簽收，有出貨單可稽（見原審卷㈠第30頁；

第32頁），及亞太公司尚於109年12月29日發函催告宏碁公

司於110年1月4日交付系爭產品（見原審卷㈠第130、131
頁），而宏碁公司於110年1月29日將551套系爭產品送至系

爭訂購單約定之交付地點儀鎮公司，並於同日以電子郵件通

知亞太公司系爭產品已全數交付至儀鎮公司，已令亞太公司

得隨時前往受領系爭產品，而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而生清

償之效力，遠傳公司前揭抗辯，難以憑採。

　⒊至遠傳公司抗辯宏碁公司嗣將551套系爭產品自儀鎮公司移

至他處，亞太公司無從受領云云。查，宏碁公司於110年3月
30日、同年4月21日各以存證信函通知亞太公司於同年4月20
日前至儀鎮公司取回系爭產品，嗣宏碁公司於110年4月22日
將系爭產品自儀鎮公司取走移至嘉里大榮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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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新北市新店區之據點（下稱嘉里大榮新店據點），有存

證信函、收件回執、限時掛號函件執據、系爭協議書及公證

書可稽（見本院卷㈠第239至260頁；第377頁），足見宏碁

公司係因與儀鎮公司間系爭協議書約定寄放期限110年4月30
日將屆至，亞太公司經通知後仍拒絕取走系爭產品，避免儀

鎮公司依系爭協議書將系爭產品以廢棄物處理，而代亞太公

司將系爭產品移至嘉里大榮新店據點保管，乃宏碁公司履行

出賣人交付買賣標的物之義務後，基於保全亞太公司受領系

爭產品利益之代為保管行為，與宏碁公司是否履行系爭買賣

契約無關，遠傳公司前揭所辯，亦難憑採。

　⒋遠傳公司另抗辯宏碁公司依系爭買賣契約有交付系爭5項文

件之義務，及經亞太公司自主驗收合格並台水公司複驗合格

為付款條件云云。惟觀諸系爭訂購單記載：「付款條件：分

批交貨，分批請款，分別批次讀表設備交至驗收場所」（儀

鎮）後30天內付款。」等內容（見原審卷㈠第24頁），並未

約定宏碁公司有交付系爭5項文件之義務，亦未載明亞太公

司自主驗收合格、台水公司複驗合格為付款條件。再參諸兩

造於締結系爭買賣契約前之洽談過程，亞太公司採購人員趙

怡君(Mandy Chao)曾於109年10月19日13時42分許透過電子

郵件向遠傳公司人員表示：「請您最後再向貴司財務爭

取：...設備費用：分批交貨，分批請款，該批次在交表至驗

收場所（儀鎮），經機關（台水）抽驗合格後30天內付款」

等旨，而宏碁公司承辦人施怡卉(Sandy Shih)則於同日18時1
7分許回覆：「很抱歉今天跟法務及財務討論完後無法同意

您下述的要求！至多我們能夠協助的是交設備至儀鎮後30天
內付款！我司保固產品八年，無關乎於驗收與否，此項不應

作為付款的條件！」，亞太公司採購人員趙怡君再於109年1
0月20日10時14分回覆宏碁公司承辦人施怡卉(Sandy Shih)：
「我們的要求就是都30天，再麻煩妳了！！謝謝」等內容

（見原審卷㈠第220至222頁），嗣亞太公司持續於109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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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0日及同年月22日將產品訂購單寄送予宏碁公司，而迄至

宏碁公司於109年10月23日在產品訂購單上用印，並將系爭

產品訂購單回傳予亞太公司人員為止，亞太公司傳送予宏碁

公司之產品訂購單均未載有以驗收合格作為付款條件之文字

（見原審卷㈠第368至374頁；第388至394頁；第478至481
頁；第494至496頁；第506至509頁）。準此，依系爭訂購單

記載之文義，及兩造締約前磋商過程，足認兩造係約定宏碁

公司依約將系爭產品交付至儀鎮公司後，亞太公司即應依約

給付買賣價金，並未約定宏碁公司應履行給付亞太公司系爭

5項文件之義務，亦未約定以系爭產品經亞太公司、台水公

司驗收合格作為付款條件。從而，遠傳公司辯稱宏碁公司應

履行交付系爭5項文件義務及系爭產品須經亞太公司自主驗

收合格以及台水公司驗收合格等程序，始屬依約給付，方得

請求價金云云，洵非可採。

　⒌綜上，依系爭訂購單所載付款條件，亞太公司應於宏碁公司

將系爭產品交付至儀鎮公司後30日內付款（見原審卷㈠第24

頁；第104頁），宏碁公司於110年1月29日將801套系爭產品

全數交付至儀鎮公司，既如前述。準此，宏碁公司自得依系

爭買賣契約之約定，請求遠傳公司給付買賣價金720萬8,999
元，及自給付期限屆滿翌日即110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之

法定遲延利息。

㈡、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履約期限為109年12月2日，宏碁公司給付

遲延，亞太公司不得拒絕受領

　⒈按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無利益者，債權人得拒絕其給

付，並得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固為民法第232條
所明定，但必須有「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無利益」之特

別情形，例如嚴格定期行為，債權人始得拒絕給付，不予受

領（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95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遠傳公司抗辯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之履約期限為109年12月2
日，宏碁公司未於上開期限內全數交付801套系爭產品，屬

給付遲延，遲延後給付對亞太公司無實益，亞太公司得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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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領等節，為宏碁公司爭執，並主張系爭買賣契約之履約期

限依系爭訂購單備註欄第6點，應為系爭買賣契約成立之日

即109年10月23日起算6個月，109年12月2日僅為預計到貨日

期云云。查諸兩造公司人員於系爭訂購單用印前之磋商過

程，兩造公司人員不斷就訂購單文字內容交換意見，宏碁公

司承辦人施怡卉(Sandy Shih)於109年10月21日15時16分許以

電子郵件向亞太公司採購人員趙怡君(Mandy Chao)表示：

「合約上的第四點，由於我們雙方現在並沒有合約存在！如

同當初說的，現階段，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只會提供報價單

及訂單完成雙方簽署，並不會有另外的合約！所以建議此點

拿掉！」等內容，亞太公司採購人員趙怡君(Mandy Chao)於
翌日（22日）15時25分許以電子郵件回覆：「更新如附檔，

敬請查收」等內容（見原審卷㈠第370頁），宏碁公司於109
年10月23日用印之系爭訂購單，並無亞太公司前提供系爭產

品訂購單備註欄第4點記載：「採購金額超過新台幣一百萬

元以上須訂定合約；所有交易條件若與合約有所牴觸，則以

合約內容為主」之內容，堪認兩造以系爭訂購單為系爭買賣

契約，並未另簽定書面契約，先予敘明。

　⒊觀諸系爭訂購單於交貨日期（ETA）欄位記載「2020.12.0
2」，明確約定宏碁公司交付系爭產品之履約期限為109年12
月2日。再參以宏碁公司承辦人施怡卉(Sandy Shih)於109年1
0月21日15時16分許以電子郵件向亞太公司採購人員趙怡君

(Mandy Chao)表示：「3.關於交期方面，我們公司目前的回

覆交期是11/23：400，12/4：401，我們了解並持續努力提前

中！目前交期暫定如此」（見原審卷㈠第110頁；第370至37
2頁；第478、479頁；第506、507頁）及亞太公司人員於109
年10月20日所提供之產品訂購單（見原審卷㈠第494頁），

足認宏碁公司人員於雙方透過上揭電子郵件溝通之過程中，

尚未明確允諾將交付801套系爭產品之履約期限定為109年12
月2日。然亞太公司人員嗣於109年10月22日15時25分許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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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後之產品訂購單透過電子郵件寄送予宏碁公司人員時，該

產品訂購單之「交貨日期」欄位仍記載109年12月2日，而宏

碁公司於109年10月23日在系爭產品訂購單上用印後，即由

宏碁公司人員透過通訊軟體LINE將該產品訂購單回傳予亞

太公司人員，此有前揭電子郵件擷取圖片（見原審卷㈠第37
0頁；第478頁）、亞太公司人員於109年10月22日提供之產

品訂購單（見原審卷㈠第496頁）、宏碁公司人員將系爭產

品訂購單回傳予亞太公司人員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

圖可稽（見原審卷㈠第500頁）。從而，宏碁公司雖曾於系

爭買賣契約締約過程對交貨日期與亞太公司有不同意見，惟

仍於109年10月23日在交貨日期欄位記載「2010.12.2」之系

爭訂購單用印並回傳亞太公司，堪認兩造業以系爭訂購單約

定801套系爭產品之履約期限為109年12月2日。至宏碁公司

依系爭訂購單備註欄第6點記載：「亞太電信開立訂單後6個
月，如供應商未執行，則視為供應商無履行之意思表示，則

本訂單無條件作廢」等內容，抗辯系爭買賣契約之履約期限

為系爭訂購單簽立後6個月云云，核與前揭締約過程不符，

且觀之該等備註內容，僅為亞太公司對其供應商一般性提醒

之制式文字，難認有取代系爭訂購單交貨日期欄明確約定履

約期限為109年12月2日之意。宏碁公司另抗辯依據業界習

慣，系爭產品訂購單「交貨日期」欄位旁所記載之「（ET
A）」文字為英文「Estimated time of Arrival」之縮寫，乃預

計到貨時間之意，故系爭訂購單「交貨日期」欄位所載之10
9年12月2日並非雙方正式約定之交貨時間，僅係推估、暫定

之交貨日期云云，核與前揭兩造締約過程明確提及特定交貨

日期等節不符，亦無足採。從而，系爭買賣契約履約期限為

109年12月2日，宏碁公司於110年1月29日始將最終551套系

爭產品送至儀鎮公司，而全數交付801套系爭產品，自屬給

付遲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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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遠傳公司則抗辯宏碁公司上揭給付遲延對亞太公司已無實益

而得拒絕受領，宏碁公司所為給付不生清償之效力云云。

查，亞太公司就其與台水公司間之系爭標案履約期限為109
年12月2日，依亞太公司與台水公司之約定，亞太公司於履

約期限109年12月2日前應將系爭產品送達台水公司各區管理

處安裝測試完畢，並完成傳輸介面、安裝、試車及教育訓練

等作業，有卷附台水公司109年6月19日函、109年10月21日
函可稽（見原審卷㈠第94頁；第108頁），此與亞太公司與

宏碁公司就系爭產品交付部分約定之履約期限109年12月2日
相同，縱宏碁公司於109年12月2日全數交付801套系爭產品

至儀鎮公司，亞太公司仍難於同日完成系爭標案約定之安

裝、試車、教育訓練等作業，是亞太公司與宏碁公司締結系

爭買賣契約時，本可預期無法依系爭標案履約期限於109年1
2月2日前完成所有履約事項，合先敘明。再者，宏碁公司於

系爭訂購單約定履約期限109年12月2日屆至後之同年月16日
始出貨200套系爭產品，仍經亞太公司人員簽收而完成交付

（見原審卷㈠第32頁），遠傳公司抗辯履約期限後之給付即

無實益，已難憑採。另參諸亞太公司人員於109年12月26日1
5時3分許以電子郵件通知宏碁公司人員：「第一批次50套合

格通過，預訂12/28〜12/31進行安裝...」、「第二批次200
套，於12/18進行Qp/Qt檢驗失敗...預訂於2021/01/24向台水

函報第二批次200套改善複驗」、「依以下調整後預估時

程，第五批次檢驗完成日為2021/01/25」，「提醒：本案履

約期限為2020/12/2，240日曆天，截至今日已逾期24天」等

內容，並提供調整後之系爭標案履約時程表（見原審卷㈠第

122頁），又稽之宏碁公司、亞太公司人員自109年10月28日
起至同年12月10日間透過電子郵件就系爭產品安裝事宜進行

磋商，亞太公司於系爭買賣契約履約期限屆至後之109年12
月10日方將亞太公司用印後之系爭產品安裝訂購單傳送予宏

碁公司人員，並於信件內向宏碁公司人員表示「後續對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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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派工，也請儘力配合進度，謝謝」等內容（見原審卷㈠第

502至506頁），足見亞太公司於系爭買賣契約、系爭標案履

約期限109年12月2日屆至後仍提醒宏碁公司履約系爭買賣契

約，並將系爭產品安裝服務委由宏碁公司承作，益徵宏碁公

司於履約期限109年12月2日後始提出系爭產品，該等產品對

於亞太公司仍有實益。綜上，遠傳公司抗辯宏碁公司所為遲

延給付對亞太公司無實益，不生清償效力，遠傳公司得拒絕

給付買賣價金云云，委無足取。

㈢、亞太公司未合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

　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應先經債

權人催告而未為給付，債務人始負遲延責任。又民法第254
條係規定，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

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

約。故債務人遲延給付時，須經債權人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

行，債務人於期限內仍不履行時，債權人始得解除契約。債

權人為履行給付之催告，如未定期限，難謂與前述民法規定

解除契約之要件相符，自不得依上開法條規定解除契約。至

若自債權人催告後經過相當期間而債務人仍不履行時，基於

誠實信用原則，可發生該條所定之契約解除權者，應以債權

人催告時定有期限而不相當（過短）者，始有其適用（最高

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166號判決意旨參照）；債權人所定

之催告期限是否相當，應按契約之目的、債權人適時受領給

付之利益、債務人為給付之完成期間、社會之一般理性認

知、經驗法則等情事，依客觀標準定之。惟債權人催告定有

期限而不相當（過短）時，若自催告後經過相當期間，債務

人仍不履行者，基於誠實信用原則，應認債權人得依該條規

定解除契約（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965號判決）。

　⒉遠傳公司抗辯亞太公司於履約期限109年12月2日後多次通知

宏碁公司逾期天數，再於109年12月29日催告宏碁公司應於1
10年1月4日前將尚未給付之系爭產品全數交付至儀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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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公司未按期給付，亞太公司業於110年4月8日依據民法

第254條規定解除系爭買賣契約，遠傳公司自無給付買賣價

金義務云云。惟查，亞太公司雖於109年12月26日透過電子

郵件與宏碁公司人員溝通系爭買賣契約之履約事宜時，曾於

電子郵件內記載「提醒：本案履約期限為2020/12/2，240日
曆天，截至今日已逾期24天」等文字，復於109年12月28
日，在通訊軟體LINE群組傳送「提醒：*本案履約期限為：

2020/12/2共240日曆天*，*截至今日已逾期26天」之訊息等

節（見原審卷㈠第122頁；第332頁），然觀亞太公司前開郵

件或訊息內容僅單純提醒宏碁公司系爭買賣契約之交貨期限

已屆至，並未要求宏碁公司應於特定時間前履行系爭買賣契

約，依前開說明，均不生合法催告效力。又亞太公司雖於10
9年12月29日發函催告宏碁公司於110年1月4日前交付通過機

關驗收之751套系爭產品（見原審卷㈠第130、131頁，下稱

系爭催告函），再於110年4月8日依民法第254條向宏碁公司

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見原審卷㈠第132至135
頁，下稱系爭解除函），然亞太公司於109年12月29日發函

催告之時間，距催告要求宏碁公司交付系爭產品之時間僅相

隔5日，而宏碁公司係於同年月31日收受系爭催告函（見原

審卷㈠第282頁），翌日起適逢元旦國定例假日(1月1日至1
月3日放假)，至系爭催告函要求之交付期限110年1月4日
止，實際上僅予宏碁公司不到1日工作日作為準備期間，本

院審酌宏碁公司當時尚剩餘551套系爭產品未交付，亞太公

司要求宏碁公司交付751套通過機關驗收之系爭產品，宏碁

公司實難於1日內提出經台水公司驗收合格之751套系爭產

品，足見系爭催告函所定期限過短而顯不相當。況宏碁公司

於收受系爭催告函後，已於110年1月29日依約交付剩餘之55
1套系爭產品而履行系爭買賣契約，業如前述，則亞太公司

於宏碁公司依約提出給付後，始於110年4月8日以系爭解除

函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解除契約之效力。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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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傳公司辯以系爭買賣契約業經解除，其已無給付買賣價金

之義務云云，洵無足採。

㈣、遠傳公司得請求宏碁公司賠償遲延給付之損害14萬6,060
元，並得據以抵銷同額買賣價金

　　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

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民法第334
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

因遲延所生之損害，民法第231條第1項定有明文。給付遲延

之損害賠償，不以遲延利息為限，若遲延之債務非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而實際又有損害足以計算，自得依實際損害請求

賠償。又債務人之遲延責任，因債務人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

而消滅，惟所謂消滅，乃指以後免遲延責任而言，倘以前已

生遲延之效果，並非因此當然消滅，債權人就以前遲延所生

之損害，仍得請求賠償（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743號判

決意旨參照）。經查，亞太公司履行系爭標案之期限，經台

水公司同意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將履約期限由109年12月2日展

延至110年1月4日，亞太公司於110年7月20日竣工，就系爭

標案因逾期完工並遭台水公司扣罰每日以系爭標案總價1�即
5842.4元計算之逾期違約金共115萬971元等節，有台水公司

110年9月8日函、110年12月23日函、台水公司總管理處110
年10月7日收款收據可參（見原審卷㈠第418至420頁；原審

卷㈢第114頁；第226頁）。準此，宏碁公司既係於110年1月
29日始將801套系爭產品全數交付至儀鎮公司，則亞太公司

自110年1月5日起至同年月29日遭台水公司扣罰之逾期違約

金，自屬宏碁公司遲延給付所生損害；至亞太公司自110年1
月30日起至同年7月20日竣工遭台水公司計罰之逾期違約

金，則與宏碁公司遲延給付間無因果關係。從而，遠傳公司

得請求宏碁公司賠償前揭時間遭台水公司扣罰、共計14萬6,
060元【計算式：5,842.4元×25日=14萬6,060元】之逾期違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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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從而，遠傳公司依民法第231條得請求宏碁公司賠償亞

太公司遭台水公司扣罰14萬6,060元違約金之損害，核屬有

據；逾越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宏碁公司得請求遠傳公

司給付買賣價金720萬8,999元，遠傳公司則得請求宏碁公司

賠償14萬6,060元之損害，是經遠傳公司依民法第334條為抵

銷抗辯後，宏碁公司尚得請求遠傳公司給付706萬2,939元。

㈤、遠傳公司抗辯系爭產品未通過台水公司驗收，非依債務本旨

提出給付，為不完全給付，為無理由

  ⒈按物之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的物，有應負瑕疵擔保責任

或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買受人固得請求出賣人補

正或賠償損害，並得依民法第264條規定行使同時履行抗辯

權；惟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拒絕給付部分，應與出賣人應負之

瑕疵補正或損害賠償責任「相當」，若買受人應為之給付與

出賣人之瑕疵補正或損害賠償責任顯然不相當，且其給付為

可分，則其同時履行抗辯之範圍應受「相當」之限制，不得

遽以拒絕全部之給付（最高法院102年度台再字第19號判

決）。又「甲方（即亞太公司）承諾本標案得標後，由乙方

（即宏碁公司）負責提供本標案所要求之整套用戶水量計自

動讀表傳輸介面及其配件、附件、電源（含電池包）之供

應，並完成前述器材之安裝、試車、訓練課程及相關保固維

護等事宜」、「乙方（即宏碁公司）承諾不得自行或透過乙

方經銷商與其他業者合作競爭本標案；且乙方（即宏碁公

司）於甲方（即亞太公司）得標後將針對本標案與甲方（即

亞太公司）另行簽訂正式合作合約，雙方並同意前述合約內

容、具體分工事項、服務水準及相關罰則將全部比照甲方

（即亞太公司）與機關（即台水公司）針對本標案所簽訂之

採購契約條款予以制定」，經兩造以合作備忘錄第1條第2
項、第3項約定（見原審卷㈠第90頁）。

　⒉遠傳公司抗辯宏碁公司所提出之系爭產品僅109年11月30日
交付之50套經過亞太公司自主驗收合格及台水公司驗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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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未通過台水公司驗收合格者均為不完全給付，依合作備

忘錄第1條第2項、第3項及不完全給付規定，得拒絕給付買

賣價金云云。審諸合作備忘錄第1條第3項係約定亞太公司得

標系爭標案後，兩造約定另行簽立合約，內容比照系爭標案

之採購契約（見原審卷㈠第90頁），惟宏碁公司與亞太公司

就系爭產品除系爭訂購單外，並未另簽立書面契約，締約過

程已排除系爭產品通過台水公司驗收合格為付款條件，業經

本院審認如前，參以宏碁公司主張亞太公司並未提供與台水

公司間就系爭標案之採購契約（見本院卷㈢第46頁），業經

遠傳公司自認（見本院卷㈢第53頁），是亞太公司既未曾提

供系爭標案之採購契約與宏碁公司，就系爭產品除系爭訂購

單外並未與宏碁公司另簽立其他書面契約要求系爭產品應比

照系爭標案之採購契約進行驗收，亞太公司與台水公司間採

購契約之約定，對宏碁公司自無拘束力，遠傳公司抗辯系爭

產品未通過台水公司驗收而拒絕給付買賣價金，洵無可採。

　⒊關於宏碁公司所交付之第1批50套及第2批200套系爭產品均

已通過亞太公司之自主驗收（見原審卷㈡第12至227頁）；

第1批50套系爭產品並已通過台水公司之驗收，為兩造所不

爭執。台水公司就第2批200套系爭產品進行抽驗，自109年1
2月16日起第1次抽驗10套，其中1套系爭產品無法通過正反

轉測試，再於同年月21日加倍抽驗，其中1套因IP68防水測

試，功能不符規定，經台水公司判定第2批200套系爭產品自

動讀表傳輸介面不合格；台水公司自110年1月4日起再就同

批產品抽驗10套，其中3套系爭產品辦理IP68防水測試後，

功能不符規定，經判定不合格，固有台水公司109年12月25
日函、110年1月8日函可稽（見原審卷㈠第120頁；第124
頁），宏碁公司則抗辯第2批交付之系爭產品已通過亞太公

司自主驗收，台水公司驗收不合格係沉水測試過程操作不當

所致，遠傳公司並未證明系爭產品本身存有瑕疵。查諸宏碁

公司所提宏碁公司與亞太公司工程人員之通訊紀錄截圖，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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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公司工程人員稱：「坦白說，我認為2.6.4辨識有狀況，綜

合目前試車供裝以及今日的結果，先前的2.6.1有較長的試驗

時間」、「偏好多」、「外力比較有機率動到的是，沉水拉

起來的時候，跟上板車後有條繩子」」等內容（見原審卷㈠
第234頁），堪認亞太公司工程人員對於台水公司測試結果

有所質疑，並提及沉水測試過程中外力影響測試結果正確性

問題，佐以系爭買賣契約並未約定以系爭產品經台水公司驗

收合格為宏碁公司之給付內容，亞太公司未將系爭標案採購

契約書提供宏碁公司，亦未將系爭標案台水公司驗收相關規

範納入系爭買賣契約，則宏碁公司第2批交付之200套系爭產

品，既經亞太公司自主驗收合格，則宏碁公司主張台水公司

驗收不合格係因操作過程所致，遠傳公司復未能舉證系爭產

品本身存有瑕疵，自不得逕以該批系爭產品經台水公司抽驗

3套未符合系爭標案驗收標準，即推認系爭產品存有瑕疵，

而得扣除價金。至宏碁公司110年1月29日送至儀鎮公司之55
1套系爭產品，遠傳公司亦未舉證該批系爭產品存有瑕疵，

自無從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扣除價金，附此敘明。

　⒋綜上，系爭買賣契約並未將系爭標案採購契約書納入，亦未

約定以台水公司驗收合格作為付款條件，僅以系爭訂購單為

書面，則遠傳公司依合作備忘錄第1條第2項、第3項及民法

第227條不完全給付規定，以部分系爭產品未通過台水公司

驗收為由，拒絕給付買賣價金，核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宏碁公司業依系爭訂購單將系爭產品全數送至儀

鎮公司，而得請求買賣價金720萬8,999元。遠傳公司就宏碁

公司給付遲延致宏碁公司給付台水公司逾期違約金部分，得

請求宏碁公司賠償給付遲延所生損害14萬6,060元，並抵銷

同數額之買賣價金。從而，宏碁公司依系爭買賣契約、民法

第367條規定，請求遠傳公司給付706萬2,939元本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部分，命遠傳公司給付，並為准免假執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七頁



行之宣告；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宏碁公司敗訴之諭知，

並駁回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應予維持，兩造之

上訴，均無理由，應分別予以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兩造之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
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許勻睿

              法 官 吳孟竹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楊婷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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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上字第380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宏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俊聖  
訴訟代理人   劉韋廷律師
             吳佩軒律師
             張怡凡律師
被 上 訴  人
即 上 訴  人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旭東  
訴訟代理人   張志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月26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18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人宏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上訴人宏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負擔；關於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上訴人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上訴人即上訴人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太公司）於民國112年12月15日與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公司）合併，合併後，以遠傳公司為存續公司，亞太公司為消滅公司，有經濟部113年1月15日函暨遠傳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見本院卷㈡第357至365頁），依公司法第75條規定，關於合併前亞太公司與宏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碁公司）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事件，由合併後存續之遠傳公司承受，合先敘明。
二、遠傳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陳鵬，已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徐旭東，新任法定代理人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此有遠傳公司聲明承受訴訟狀及該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355頁；第360頁；第364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宏碁公司主張：
　  亞太公司於109年10月20日向宏碁公司訂購「用戶水量計自動讀表傳輸介面」之智慧讀表盒及電源設備（下稱系爭產品）共計801套，雙方並於109年10月23日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買賣價金為新臺幣（下同）720萬8,999元，宏碁公司應於系爭買賣契約成立起6個月內，將801套系爭產品交付至亞太公司指定之儀鎮精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儀鎮公司），亞太公司則應於宏碁公司將前揭產品交付至儀鎮公司後30日內，向宏碁公司給付買賣價金。嗣宏碁公司已於110年1月29日將801套系爭產品均交付至儀鎮公司，亞太公司原應於110年2月28日前給付買賣價金，詎竟拒絕給付。爰依據系爭買賣契約、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遠傳公司給付含稅之買賣價金720萬8,999元等語（原審判決遠傳公司應給付宏碁公司706萬2,939元，及自110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駁回宏碁公司其餘請求，兩造各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宏碁公司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宏碁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遠傳公司應再給付宏碁公司14萬6,060元，及自110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宏碁公司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就遠傳公司上訴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遠傳公司則以：
　　宏碁公司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於109年12月2日全數給付系爭產品，且未依系爭買賣契約與法律規定提出給付，不生清償之效力，且一部清償對遠傳公司無實益可言，亞太公司業於110年4月8日解除契約，宏碁公司即不得請求給付價金。縱認宏碁公司於110年1月23日交付551套系爭產品至指定地點，且亞太公司受領遲廷，但宏碁公司未依民法第326條規定辦理提存，仍不生清償之效果。遠傳公司因宏碁公司給付遲延得請求之損害應為115萬0,971元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命遠傳公司給付新臺幣706萬2,939元暨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宏碁公司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就宏碁公司上訴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㈢第171至173頁）：
㈠、亞太公司為執行其於109年4月7日向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水公司）所承攬之「用戶水量計自動讀表傳輸介面一批(均含安裝、電源及通訊）北部-自動讀表傳輸介面801套」標案（下稱系爭標案），而向宏碁公司訂購801套系爭產品，嗣經兩造多次以電子郵件溝通，亞太公司於109年10月20日以電子郵件寄送系爭產品之產品訂購單及安裝訂購單予宏碁公司，經兩造協商討論調整其內容後，宏碁公司於109年10月23日將經調整並用印之產品訂購單（下稱系爭訂購單）回傳予亞太公司，而成立系爭買賣契約（見原審卷㈠第24頁）。
㈡、宏碁公司與亞太公司曾於109年3月24日簽訂「合作備忘錄」（見原審卷㈠第90至92頁，下稱合作備忘錄）。
㈢、宏碁公司依系爭訂購單之約定分批交貨至指定地點即儀鎮公司，第1批50套於109年11月30日經亞太公司簽收完畢、同年12月16日就第2批200套系爭產品簽收完畢。宏碁公司復於110年1月29日下午寄發電子郵件通知亞太公司801套系爭產品已全數交付到儀鎮公司。
㈣、宏碁公司於交付第1批50套系爭產品前，曾提供「『傳輸介面』國內第三公證機構開立之證明符合國際工業標準IP68防塵防水等級（含）以上認證證明」、「『電池包』國內第三公證機構開立之證明符合國際工業標準IP68防塵防水等級（含）以上認證證明」、「傳輸介面或通訊模組『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型式認證證明」、「傳輸介面或通訊模組『審驗合格證明』」、「傳輸介面或通訊模組『經營許可執照』」（以下合稱系爭5項文件）予亞太公司，於交付第2批200套系爭產品時，亞太公司復索取系爭5項文件，宏碁公司係提供與第1批交付時提出之系爭5項文件影本予亞太公司。
㈤、宏碁公司所交付之第1批50套及第2批200套系爭產品均已通過亞太公司之自主驗收（見原審卷㈡第12至227頁）；第1批50套系爭產品並已通過台水公司之驗收。
㈥、系爭產品之生產序號係由台水公司以按一般數字順序之區間指定並提供給亞太公司，生產序號僅須在該數字區間範圍內編排即可，而宏碁公司將系爭產品送至儀鎮公司時，均會將系爭產品所對應之生產序號黏貼於該組產品之智慧讀表盒之包裝外殼。
㈦、亞太公司與台水公司就系爭標案所簽契約約定應於109年12月2日交付801套系爭產品，並完成安裝、試車及教育訓練等作業。台水公司後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同意將履約期限展延至110年1月4日，亞太公司於110年1月8日發函請求台水公司准予同意變更系爭標案契約內容，以其他產品取代系爭產品用於系爭標案，經台水公司於同年4月間同意變更系爭標案契約內容，嗣亞太公司於110年7月20日完成系爭標案之履約內容，遭台水公司扣罰每日以系爭標案總價千分之1即5842.4元計算之逾期違約金，亞太公司共計遭台水公司扣罰115萬0,971元之逾期違約金。
四、本院之判斷：
　　按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367條、第203條定有明文。又系爭訂購單關於付款條件載明：「分批交貨，分批請款，各別批次讀表設備交至驗收場所（儀鎮）後30天內付款」等內容（見原審卷㈠第24頁）。宏碁公司主張已於110年1月29日全數交付亞太公司801套系爭產品，遠傳公司應依系爭訂購單於30天內給付買賣價金等節，為遠傳公司爭執，並辯以：宏碁公司未於履約期限內全數交付801套系爭產品，其逾期交付551套系爭產品對亞太公司無實益，亞太公司得拒絕受領，且該給付遲延致亞太公司受有台水公司扣罰逾期違約金115萬0,971元之損害，遠傳公司得據以主張抵銷抗辯，又已交付之系爭產品僅50套經台水公司驗收合格，宏碁公司非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不生清償之效力，遠傳公司得拒絕給付買賣價金云云，是本件兩造主要爭執事項厥為：㈠、宏碁公司依系爭買賣契約請求遠傳公司給付買賣價金720萬8,999元及其利息，有無理由？㈡、遠傳公司主張遭台水公司計罰之逾期違約金為其因宏碁公司給付遲延而生之損害，並得抵銷應支付予宏碁公司之買賣價金，有無理由？茲析述如下：
㈠、宏碁公司得請求遠傳公司給付買賣價金720萬8,999元
  ⒈經查，宏碁公司於109年11月將55套系爭產品（其中5套為測試品，僅請款50套）、於109年12月將200套系爭產品送至儀鎮公司，經亞太公司之黃雅雯於同年11月30日、同年12月16日簽收等節，業據宏碁公司提出經亞太公司簽收之出貨單為證（見原審卷㈠第30頁；第32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堪信為真。
　⒉宏碁公司主張業於110年1月29日將551套系爭產品送至儀鎮公司而交付亞太公司乙節，為遠傳公司否認。惟查，宏碁公司承辦人員施怡卉(Sandy Shih)於110年1月29日16時9分許檢附3張數紙箱裝物品堆置之照片為附件，以電子郵件通知亞太公司採購人員趙怡君(Mandy Chao)：「...根據訂單的需求，台水專案的801套水表及傳輸設備已全數交付到儀鎮！請貴公司依照交付批次到貨日後30天為期限進行履約付款！感謝！」等內容，有電子郵件、照片可稽（見原審卷㈠第34至40頁），參以宏碁公司於110年1月29日將100箱貨品運送至儀鎮公司存放，事前有口頭告知儀鎮公司物品名稱為水表通信傳輸器材，宏碁公司並於同日與儀鎮公司簽訂協議書，有儀鎮公司112年2月2日函 暨所附協議書為憑（見本院卷㈠第375至377頁，下稱系爭協議書），堪認宏碁公司業於110年1月29日將系爭買賣契約剩餘551套系爭產品全數送至儀鎮公司。至遠傳公司抗辯宏碁公司未事前通知亞太公司即自行將551套系爭產品送至儀鎮公司，不生清償之效力云云。審諸系爭訂購單記載：「...各別批次讀表設備交至驗收場所（儀鎮）後30天內付款」等內容，已明確約定系爭產品指定交付地點為儀鎮公司，並未約定宏碁公司應於交付系爭產品前通知亞太公司前往受領，參以宏碁公司第1批交付55套系爭產品、第2批交付200套系爭產品，亞太公司人員均於系爭產品出貨後儘速簽收，有出貨單可稽（見原審卷㈠第30頁；第32頁），及亞太公司尚於109年12月29日發函催告宏碁公司於110年1月4日交付系爭產品（見原審卷㈠第130、131頁），而宏碁公司於110年1月29日將551套系爭產品送至系爭訂購單約定之交付地點儀鎮公司，並於同日以電子郵件通知亞太公司系爭產品已全數交付至儀鎮公司，已令亞太公司得隨時前往受領系爭產品，而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而生清償之效力，遠傳公司前揭抗辯，難以憑採。
　⒊至遠傳公司抗辯宏碁公司嗣將551套系爭產品自儀鎮公司移至他處，亞太公司無從受領云云。查，宏碁公司於110年3月30日、同年4月21日各以存證信函通知亞太公司於同年4月20日前至儀鎮公司取回系爭產品，嗣宏碁公司於110年4月22日將系爭產品自儀鎮公司取走移至嘉里大榮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位於新北市新店區之據點（下稱嘉里大榮新店據點），有存證信函、收件回執、限時掛號函件執據、系爭協議書及公證書可稽（見本院卷㈠第239至260頁；第377頁），足見宏碁公司係因與儀鎮公司間系爭協議書約定寄放期限110年4月30日將屆至，亞太公司經通知後仍拒絕取走系爭產品，避免儀鎮公司依系爭協議書將系爭產品以廢棄物處理，而代亞太公司將系爭產品移至嘉里大榮新店據點保管，乃宏碁公司履行出賣人交付買賣標的物之義務後，基於保全亞太公司受領系爭產品利益之代為保管行為，與宏碁公司是否履行系爭買賣契約無關，遠傳公司前揭所辯，亦難憑採。
　⒋遠傳公司另抗辯宏碁公司依系爭買賣契約有交付系爭5項文件之義務，及經亞太公司自主驗收合格並台水公司複驗合格為付款條件云云。惟觀諸系爭訂購單記載：「付款條件：分批交貨，分批請款，分別批次讀表設備交至驗收場所」（儀鎮）後30天內付款。」等內容（見原審卷㈠第24頁），並未約定宏碁公司有交付系爭5項文件之義務，亦未載明亞太公司自主驗收合格、台水公司複驗合格為付款條件。再參諸兩造於締結系爭買賣契約前之洽談過程，亞太公司採購人員趙怡君(Mandy Chao)曾於109年10月19日13時42分許透過電子郵件向遠傳公司人員表示：「請您最後再向貴司財務爭取：...設備費用：分批交貨，分批請款，該批次在交表至驗收場所（儀鎮），經機關（台水）抽驗合格後30天內付款」等旨，而宏碁公司承辦人施怡卉(Sandy Shih)則於同日18時17分許回覆：「很抱歉今天跟法務及財務討論完後無法同意您下述的要求！至多我們能夠協助的是交設備至儀鎮後30天內付款！我司保固產品八年，無關乎於驗收與否，此項不應作為付款的條件！」，亞太公司採購人員趙怡君再於109年10月20日10時14分回覆宏碁公司承辦人施怡卉(Sandy Shih)：「我們的要求就是都30天，再麻煩妳了！！謝謝」等內容（見原審卷㈠第220至222頁），嗣亞太公司持續於109年10月20日及同年月22日將產品訂購單寄送予宏碁公司，而迄至宏碁公司於109年10月23日在產品訂購單上用印，並將系爭產品訂購單回傳予亞太公司人員為止，亞太公司傳送予宏碁公司之產品訂購單均未載有以驗收合格作為付款條件之文字（見原審卷㈠第368至374頁；第388至394頁；第478至481頁；第494至496頁；第506至509頁）。準此，依系爭訂購單記載之文義，及兩造締約前磋商過程，足認兩造係約定宏碁公司依約將系爭產品交付至儀鎮公司後，亞太公司即應依約給付買賣價金，並未約定宏碁公司應履行給付亞太公司系爭5項文件之義務，亦未約定以系爭產品經亞太公司、台水公司驗收合格作為付款條件。從而，遠傳公司辯稱宏碁公司應履行交付系爭5項文件義務及系爭產品須經亞太公司自主驗收合格以及台水公司驗收合格等程序，始屬依約給付，方得請求價金云云，洵非可採。
　⒌綜上，依系爭訂購單所載付款條件，亞太公司應於宏碁公司將系爭產品交付至儀鎮公司後30日內付款（見原審卷㈠第24頁；第104頁），宏碁公司於110年1月29日將801套系爭產品全數交付至儀鎮公司，既如前述。準此，宏碁公司自得依系爭買賣契約之約定，請求遠傳公司給付買賣價金720萬8,999元，及自給付期限屆滿翌日即110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
㈡、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履約期限為109年12月2日，宏碁公司給付遲延，亞太公司不得拒絕受領
　⒈按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無利益者，債權人得拒絕其給付，並得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固為民法第232條所明定，但必須有「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無利益」之特別情形，例如嚴格定期行為，債權人始得拒絕給付，不予受領（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95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遠傳公司抗辯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之履約期限為109年12月2日，宏碁公司未於上開期限內全數交付801套系爭產品，屬給付遲延，遲延後給付對亞太公司無實益，亞太公司得拒絕受領等節，為宏碁公司爭執，並主張系爭買賣契約之履約期限依系爭訂購單備註欄第6點，應為系爭買賣契約成立之日即109年10月23日起算6個月，109年12月2日僅為預計到貨日期云云。查諸兩造公司人員於系爭訂購單用印前之磋商過程，兩造公司人員不斷就訂購單文字內容交換意見，宏碁公司承辦人施怡卉(Sandy Shih)於109年10月21日15時16分許以電子郵件向亞太公司採購人員趙怡君(Mandy Chao)表示：「合約上的第四點，由於我們雙方現在並沒有合約存在！如同當初說的，現階段，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只會提供報價單及訂單完成雙方簽署，並不會有另外的合約！所以建議此點拿掉！」等內容，亞太公司採購人員趙怡君(Mandy Chao)於翌日（22日）15時25分許以電子郵件回覆：「更新如附檔，敬請查收」等內容（見原審卷㈠第370頁），宏碁公司於109年10月23日用印之系爭訂購單，並無亞太公司前提供系爭產品訂購單備註欄第4點記載：「採購金額超過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須訂定合約；所有交易條件若與合約有所牴觸，則以合約內容為主」之內容，堪認兩造以系爭訂購單為系爭買賣契約，並未另簽定書面契約，先予敘明。
　⒊觀諸系爭訂購單於交貨日期（ETA）欄位記載「2020.12.02」，明確約定宏碁公司交付系爭產品之履約期限為109年12月2日。再參以宏碁公司承辦人施怡卉(Sandy Shih)於109年10月21日15時16分許以電子郵件向亞太公司採購人員趙怡君(Mandy Chao)表示：「3.關於交期方面，我們公司目前的回覆交期是11/23：400，12/4：401，我們了解並持續努力提前中！目前交期暫定如此」（見原審卷㈠第110頁；第370至372頁；第478、479頁；第506、507頁）及亞太公司人員於109年10月20日所提供之產品訂購單（見原審卷㈠第494頁），足認宏碁公司人員於雙方透過上揭電子郵件溝通之過程中，尚未明確允諾將交付801套系爭產品之履約期限定為109年12月2日。然亞太公司人員嗣於109年10月22日15時25分許將更新後之產品訂購單透過電子郵件寄送予宏碁公司人員時，該產品訂購單之「交貨日期」欄位仍記載109年12月2日，而宏碁公司於109年10月23日在系爭產品訂購單上用印後，即由宏碁公司人員透過通訊軟體LINE將該產品訂購單回傳予亞太公司人員，此有前揭電子郵件擷取圖片（見原審卷㈠第370頁；第478頁）、亞太公司人員於109年10月22日提供之產品訂購單（見原審卷㈠第496頁）、宏碁公司人員將系爭產品訂購單回傳予亞太公司人員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可稽（見原審卷㈠第500頁）。從而，宏碁公司雖曾於系爭買賣契約締約過程對交貨日期與亞太公司有不同意見，惟仍於109年10月23日在交貨日期欄位記載「2010.12.2」之系爭訂購單用印並回傳亞太公司，堪認兩造業以系爭訂購單約定801套系爭產品之履約期限為109年12月2日。至宏碁公司依系爭訂購單備註欄第6點記載：「亞太電信開立訂單後6個月，如供應商未執行，則視為供應商無履行之意思表示，則本訂單無條件作廢」等內容，抗辯系爭買賣契約之履約期限為系爭訂購單簽立後6個月云云，核與前揭締約過程不符，且觀之該等備註內容，僅為亞太公司對其供應商一般性提醒之制式文字，難認有取代系爭訂購單交貨日期欄明確約定履約期限為109年12月2日之意。宏碁公司另抗辯依據業界習慣，系爭產品訂購單「交貨日期」欄位旁所記載之「（ETA）」文字為英文「Estimated time of Arrival」之縮寫，乃預計到貨時間之意，故系爭訂購單「交貨日期」欄位所載之109年12月2日並非雙方正式約定之交貨時間，僅係推估、暫定之交貨日期云云，核與前揭兩造締約過程明確提及特定交貨日期等節不符，亦無足採。從而，系爭買賣契約履約期限為109年12月2日，宏碁公司於110年1月29日始將最終551套系爭產品送至儀鎮公司，而全數交付801套系爭產品，自屬給付遲延。
　⒋遠傳公司則抗辯宏碁公司上揭給付遲延對亞太公司已無實益而得拒絕受領，宏碁公司所為給付不生清償之效力云云。查，亞太公司就其與台水公司間之系爭標案履約期限為109年12月2日，依亞太公司與台水公司之約定，亞太公司於履約期限109年12月2日前應將系爭產品送達台水公司各區管理處安裝測試完畢，並完成傳輸介面、安裝、試車及教育訓練等作業，有卷附台水公司109年6月19日函、109年10月21日函可稽（見原審卷㈠第94頁；第108頁），此與亞太公司與宏碁公司就系爭產品交付部分約定之履約期限109年12月2日相同，縱宏碁公司於109年12月2日全數交付801套系爭產品至儀鎮公司，亞太公司仍難於同日完成系爭標案約定之安裝、試車、教育訓練等作業，是亞太公司與宏碁公司締結系爭買賣契約時，本可預期無法依系爭標案履約期限於109年12月2日前完成所有履約事項，合先敘明。再者，宏碁公司於系爭訂購單約定履約期限109年12月2日屆至後之同年月16日始出貨200套系爭產品，仍經亞太公司人員簽收而完成交付（見原審卷㈠第32頁），遠傳公司抗辯履約期限後之給付即無實益，已難憑採。另參諸亞太公司人員於109年12月26日15時3分許以電子郵件通知宏碁公司人員：「第一批次50套合格通過，預訂12/28～12/31進行安裝...」、「第二批次200套，於12/18進行Qp/Qt檢驗失敗...預訂於2021/01/24向台水函報第二批次200套改善複驗」、「依以下調整後預估時程，第五批次檢驗完成日為2021/01/25」，「提醒：本案履約期限為2020/12/2，240日曆天，截至今日已逾期24天」等內容，並提供調整後之系爭標案履約時程表（見原審卷㈠第122頁），又稽之宏碁公司、亞太公司人員自109年10月28日起至同年12月10日間透過電子郵件就系爭產品安裝事宜進行磋商，亞太公司於系爭買賣契約履約期限屆至後之109年12月10日方將亞太公司用印後之系爭產品安裝訂購單傳送予宏碁公司人員，並於信件內向宏碁公司人員表示「後續對下包之派工，也請儘力配合進度，謝謝」等內容（見原審卷㈠第502至506頁），足見亞太公司於系爭買賣契約、系爭標案履約期限109年12月2日屆至後仍提醒宏碁公司履約系爭買賣契約，並將系爭產品安裝服務委由宏碁公司承作，益徵宏碁公司於履約期限109年12月2日後始提出系爭產品，該等產品對於亞太公司仍有實益。綜上，遠傳公司抗辯宏碁公司所為遲延給付對亞太公司無實益，不生清償效力，遠傳公司得拒絕給付買賣價金云云，委無足取。
㈢、亞太公司未合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
　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應先經債權人催告而未為給付，債務人始負遲延責任。又民法第254條係規定，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故債務人遲延給付時，須經債權人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債務人於期限內仍不履行時，債權人始得解除契約。債權人為履行給付之催告，如未定期限，難謂與前述民法規定解除契約之要件相符，自不得依上開法條規定解除契約。至若自債權人催告後經過相當期間而債務人仍不履行時，基於誠實信用原則，可發生該條所定之契約解除權者，應以債權人催告時定有期限而不相當（過短）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166號判決意旨參照）；債權人所定之催告期限是否相當，應按契約之目的、債權人適時受領給付之利益、債務人為給付之完成期間、社會之一般理性認知、經驗法則等情事，依客觀標準定之。惟債權人催告定有期限而不相當（過短）時，若自催告後經過相當期間，債務人仍不履行者，基於誠實信用原則，應認債權人得依該條規定解除契約（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965號判決）。
　⒉遠傳公司抗辯亞太公司於履約期限109年12月2日後多次通知宏碁公司逾期天數，再於109年12月29日催告宏碁公司應於110年1月4日前將尚未給付之系爭產品全數交付至儀鎮公司，宏碁公司未按期給付，亞太公司業於110年4月8日依據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系爭買賣契約，遠傳公司自無給付買賣價金義務云云。惟查，亞太公司雖於109年12月26日透過電子郵件與宏碁公司人員溝通系爭買賣契約之履約事宜時，曾於電子郵件內記載「提醒：本案履約期限為2020/12/2，240日曆天，截至今日已逾期24天」等文字，復於109年12月28日，在通訊軟體LINE群組傳送「提醒：*本案履約期限為：2020/12/2共240日曆天*，*截至今日已逾期26天」之訊息等節（見原審卷㈠第122頁；第332頁），然觀亞太公司前開郵件或訊息內容僅單純提醒宏碁公司系爭買賣契約之交貨期限已屆至，並未要求宏碁公司應於特定時間前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依前開說明，均不生合法催告效力。又亞太公司雖於109年12月29日發函催告宏碁公司於110年1月4日前交付通過機關驗收之751套系爭產品（見原審卷㈠第130、131頁，下稱系爭催告函），再於110年4月8日依民法第254條向宏碁公司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見原審卷㈠第132至135頁，下稱系爭解除函），然亞太公司於109年12月29日發函催告之時間，距催告要求宏碁公司交付系爭產品之時間僅相隔5日，而宏碁公司係於同年月31日收受系爭催告函（見原審卷㈠第282頁），翌日起適逢元旦國定例假日(1月1日至1月3日放假)，至系爭催告函要求之交付期限110年1月4日止，實際上僅予宏碁公司不到1日工作日作為準備期間，本院審酌宏碁公司當時尚剩餘551套系爭產品未交付，亞太公司要求宏碁公司交付751套通過機關驗收之系爭產品，宏碁公司實難於1日內提出經台水公司驗收合格之751套系爭產品，足見系爭催告函所定期限過短而顯不相當。況宏碁公司於收受系爭催告函後，已於110年1月29日依約交付剩餘之551套系爭產品而履行系爭買賣契約，業如前述，則亞太公司於宏碁公司依約提出給付後，始於110年4月8日以系爭解除函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解除契約之效力。從而，遠傳公司辯以系爭買賣契約業經解除，其已無給付買賣價金之義務云云，洵無足採。
㈣、遠傳公司得請求宏碁公司賠償遲延給付之損害14萬6,060元，並得據以抵銷同額買賣價金
　　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所生之損害，民法第231條第1項定有明文。給付遲延之損害賠償，不以遲延利息為限，若遲延之債務非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而實際又有損害足以計算，自得依實際損害請求賠償。又債務人之遲延責任，因債務人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而消滅，惟所謂消滅，乃指以後免遲延責任而言，倘以前已生遲延之效果，並非因此當然消滅，債權人就以前遲延所生之損害，仍得請求賠償（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74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亞太公司履行系爭標案之期限，經台水公司同意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將履約期限由109年12月2日展延至110年1月4日，亞太公司於110年7月20日竣工，就系爭標案因逾期完工並遭台水公司扣罰每日以系爭標案總價1�即5842.4元計算之逾期違約金共115萬971元等節，有台水公司110年9月8日函、110年12月23日函、台水公司總管理處110年10月7日收款收據可參（見原審卷㈠第418至420頁；原審卷㈢第114頁；第226頁）。準此，宏碁公司既係於110年1月29日始將801套系爭產品全數交付至儀鎮公司，則亞太公司自110年1月5日起至同年月29日遭台水公司扣罰之逾期違約金，自屬宏碁公司遲延給付所生損害；至亞太公司自110年1月30日起至同年7月20日竣工遭台水公司計罰之逾期違約金，則與宏碁公司遲延給付間無因果關係。從而，遠傳公司得請求宏碁公司賠償前揭時間遭台水公司扣罰、共計14萬6,060元【計算式：5,842.4元×25日=14萬6,060元】之逾期違約金。從而，遠傳公司依民法第231條得請求宏碁公司賠償亞太公司遭台水公司扣罰14萬6,060元違約金之損害，核屬有據；逾越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宏碁公司得請求遠傳公司給付買賣價金720萬8,999元，遠傳公司則得請求宏碁公司賠償14萬6,060元之損害，是經遠傳公司依民法第334條為抵銷抗辯後，宏碁公司尚得請求遠傳公司給付706萬2,939元。
㈤、遠傳公司抗辯系爭產品未通過台水公司驗收，非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為不完全給付，為無理由
  ⒈按物之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的物，有應負瑕疵擔保責任或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買受人固得請求出賣人補正或賠償損害，並得依民法第264條規定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惟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拒絕給付部分，應與出賣人應負之瑕疵補正或損害賠償責任「相當」，若買受人應為之給付與出賣人之瑕疵補正或損害賠償責任顯然不相當，且其給付為可分，則其同時履行抗辯之範圍應受「相當」之限制，不得遽以拒絕全部之給付（最高法院102年度台再字第19號判決）。又「甲方（即亞太公司）承諾本標案得標後，由乙方（即宏碁公司）負責提供本標案所要求之整套用戶水量計自動讀表傳輸介面及其配件、附件、電源（含電池包）之供應，並完成前述器材之安裝、試車、訓練課程及相關保固維護等事宜」、「乙方（即宏碁公司）承諾不得自行或透過乙方經銷商與其他業者合作競爭本標案；且乙方（即宏碁公司）於甲方（即亞太公司）得標後將針對本標案與甲方（即亞太公司）另行簽訂正式合作合約，雙方並同意前述合約內容、具體分工事項、服務水準及相關罰則將全部比照甲方（即亞太公司）與機關（即台水公司）針對本標案所簽訂之採購契約條款予以制定」，經兩造以合作備忘錄第1條第2項、第3項約定（見原審卷㈠第90頁）。
　⒉遠傳公司抗辯宏碁公司所提出之系爭產品僅109年11月30日交付之50套經過亞太公司自主驗收合格及台水公司驗收合格，未通過台水公司驗收合格者均為不完全給付，依合作備忘錄第1條第2項、第3項及不完全給付規定，得拒絕給付買賣價金云云。審諸合作備忘錄第1條第3項係約定亞太公司得標系爭標案後，兩造約定另行簽立合約，內容比照系爭標案之採購契約（見原審卷㈠第90頁），惟宏碁公司與亞太公司就系爭產品除系爭訂購單外，並未另簽立書面契約，締約過程已排除系爭產品通過台水公司驗收合格為付款條件，業經本院審認如前，參以宏碁公司主張亞太公司並未提供與台水公司間就系爭標案之採購契約（見本院卷㈢第46頁），業經遠傳公司自認（見本院卷㈢第53頁），是亞太公司既未曾提供系爭標案之採購契約與宏碁公司，就系爭產品除系爭訂購單外並未與宏碁公司另簽立其他書面契約要求系爭產品應比照系爭標案之採購契約進行驗收，亞太公司與台水公司間採購契約之約定，對宏碁公司自無拘束力，遠傳公司抗辯系爭產品未通過台水公司驗收而拒絕給付買賣價金，洵無可採。
　⒊關於宏碁公司所交付之第1批50套及第2批200套系爭產品均已通過亞太公司之自主驗收（見原審卷㈡第12至227頁）；第1批50套系爭產品並已通過台水公司之驗收，為兩造所不爭執。台水公司就第2批200套系爭產品進行抽驗，自109年12月16日起第1次抽驗10套，其中1套系爭產品無法通過正反轉測試，再於同年月21日加倍抽驗，其中1套因IP68防水測試，功能不符規定，經台水公司判定第2批200套系爭產品自動讀表傳輸介面不合格；台水公司自110年1月4日起再就同批產品抽驗10套，其中3套系爭產品辦理IP68防水測試後，功能不符規定，經判定不合格，固有台水公司109年12月25日函、110年1月8日函可稽（見原審卷㈠第120頁；第124頁），宏碁公司則抗辯第2批交付之系爭產品已通過亞太公司自主驗收，台水公司驗收不合格係沉水測試過程操作不當所致，遠傳公司並未證明系爭產品本身存有瑕疵。查諸宏碁公司所提宏碁公司與亞太公司工程人員之通訊紀錄截圖，亞太公司工程人員稱：「坦白說，我認為2.6.4辨識有狀況，綜合目前試車供裝以及今日的結果，先前的2.6.1有較長的試驗時間」、「偏好多」、「外力比較有機率動到的是，沉水拉起來的時候，跟上板車後有條繩子」」等內容（見原審卷㈠第234頁），堪認亞太公司工程人員對於台水公司測試結果有所質疑，並提及沉水測試過程中外力影響測試結果正確性問題，佐以系爭買賣契約並未約定以系爭產品經台水公司驗收合格為宏碁公司之給付內容，亞太公司未將系爭標案採購契約書提供宏碁公司，亦未將系爭標案台水公司驗收相關規範納入系爭買賣契約，則宏碁公司第2批交付之200套系爭產品，既經亞太公司自主驗收合格，則宏碁公司主張台水公司驗收不合格係因操作過程所致，遠傳公司復未能舉證系爭產品本身存有瑕疵，自不得逕以該批系爭產品經台水公司抽驗3套未符合系爭標案驗收標準，即推認系爭產品存有瑕疵，而得扣除價金。至宏碁公司110年1月29日送至儀鎮公司之551套系爭產品，遠傳公司亦未舉證該批系爭產品存有瑕疵，自無從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扣除價金，附此敘明。
　⒋綜上，系爭買賣契約並未將系爭標案採購契約書納入，亦未約定以台水公司驗收合格作為付款條件，僅以系爭訂購單為書面，則遠傳公司依合作備忘錄第1條第2項、第3項及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規定，以部分系爭產品未通過台水公司驗收為由，拒絕給付買賣價金，核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宏碁公司業依系爭訂購單將系爭產品全數送至儀鎮公司，而得請求買賣價金720萬8,999元。遠傳公司就宏碁公司給付遲延致宏碁公司給付台水公司逾期違約金部分，得請求宏碁公司賠償給付遲延所生損害14萬6,060元，並抵銷同數額之買賣價金。從而，宏碁公司依系爭買賣契約、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遠傳公司給付706萬2,939元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部分，命遠傳公司給付，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宏碁公司敗訴之諭知，並駁回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應予維持，兩造之上訴，均無理由，應分別予以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兩造之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許勻睿
　　　　　　　　　　　　　　法　官　吳孟竹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楊婷雅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上字第380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宏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俊聖  

訴訟代理人   劉韋廷律師

             吳佩軒律師

             張怡凡律師

被 上 訴  人

即 上 訴  人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旭東  

訴訟代理人   張志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

年1月26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182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人宏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

上訴人宏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負擔；關於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訴部分，由上訴人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上訴人即上訴人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太公司）

    於民國112年12月15日與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

    公司）合併，合併後，以遠傳公司為存續公司，亞太公司為

    消滅公司，有經濟部113年1月15日函暨遠傳公司股份有限公

    司變更登記表可稽（見本院卷㈡第357至365頁），依公司法

    第75條規定，關於合併前亞太公司與宏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宏碁公司）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事件，由合併後存續

    之遠傳公司承受，合先敘明。

二、遠傳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陳鵬，已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徐

    旭東，新任法定代理人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此有遠傳公司

    聲明承受訴訟狀及該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

    第355頁；第360頁；第364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

    第175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宏碁公司主張：

　  亞太公司於109年10月20日向宏碁公司訂購「用戶水量計自

    動讀表傳輸介面」之智慧讀表盒及電源設備（下稱系爭產品

    ）共計801套，雙方並於109年10月23日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而

    成立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買賣價金為新臺

    幣（下同）720萬8,999元，宏碁公司應於系爭買賣契約成立

    起6個月內，將801套系爭產品交付至亞太公司指定之儀鎮精

    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儀鎮公司），亞太公司則應於宏碁公

    司將前揭產品交付至儀鎮公司後30日內，向宏碁公司給付買

    賣價金。嗣宏碁公司已於110年1月29日將801套系爭產品均

    交付至儀鎮公司，亞太公司原應於110年2月28日前給付買賣

    價金，詎竟拒絕給付。爰依據系爭買賣契約、民法第367條

    規定，請求遠傳公司給付含稅之買賣價金720萬8,999元等語

    （原審判決遠傳公司應給付宏碁公司706萬2,939元，及自11

    0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駁回宏

    碁公司其餘請求，兩造各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宏碁公

    司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宏碁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

    廢棄部分，遠傳公司應再給付宏碁公司14萬6,060元，及自1

    10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宏碁公司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就遠傳公司上

    訴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遠傳公司則以：

　　宏碁公司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於109年12月2日全數給付系爭產

    品，且未依系爭買賣契約與法律規定提出給付，不生清償之

    效力，且一部清償對遠傳公司無實益可言，亞太公司業於11

    0年4月8日解除契約，宏碁公司即不得請求給付價金。縱認

    宏碁公司於110年1月23日交付551套系爭產品至指定地點，

    且亞太公司受領遲廷，但宏碁公司未依民法第326條規定辦

    理提存，仍不生清償之效果。遠傳公司因宏碁公司給付遲延

    得請求之損害應為115萬0,971元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命遠傳公司給付新臺幣706萬2,939元暨利息

    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

    宏碁公司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就宏碁公司

    上訴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㈢第171至173頁）：

㈠、亞太公司為執行其於109年4月7日向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台水公司）所承攬之「用戶水量計自動讀表傳輸介面

    一批(均含安裝、電源及通訊）北部-自動讀表傳輸介面801

    套」標案（下稱系爭標案），而向宏碁公司訂購801套系爭

    產品，嗣經兩造多次以電子郵件溝通，亞太公司於109年10

    月20日以電子郵件寄送系爭產品之產品訂購單及安裝訂購單

    予宏碁公司，經兩造協商討論調整其內容後，宏碁公司於10

    9年10月23日將經調整並用印之產品訂購單（下稱系爭訂購

    單）回傳予亞太公司，而成立系爭買賣契約（見原審卷㈠第2

    4頁）。

㈡、宏碁公司與亞太公司曾於109年3月24日簽訂「合作備忘錄」

    （見原審卷㈠第90至92頁，下稱合作備忘錄）。

㈢、宏碁公司依系爭訂購單之約定分批交貨至指定地點即儀鎮公

    司，第1批50套於109年11月30日經亞太公司簽收完畢、同年

    12月16日就第2批200套系爭產品簽收完畢。宏碁公司復於11

    0年1月29日下午寄發電子郵件通知亞太公司801套系爭產品

    已全數交付到儀鎮公司。

㈣、宏碁公司於交付第1批50套系爭產品前，曾提供「『傳輸介面』

    國內第三公證機構開立之證明符合國際工業標準IP68防塵防

    水等級（含）以上認證證明」、「『電池包』國內第三公證機

    構開立之證明符合國際工業標準IP68防塵防水等級（含）以

    上認證證明」、「傳輸介面或通訊模組『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型式認證證明」、「傳輸介面或通訊模組『審驗合格證明』」

    、「傳輸介面或通訊模組『經營許可執照』」（以下合稱系爭

    5項文件）予亞太公司，於交付第2批200套系爭產品時，亞

    太公司復索取系爭5項文件，宏碁公司係提供與第1批交付時

    提出之系爭5項文件影本予亞太公司。

㈤、宏碁公司所交付之第1批50套及第2批200套系爭產品均已通過

    亞太公司之自主驗收（見原審卷㈡第12至227頁）；第1批50

    套系爭產品並已通過台水公司之驗收。

㈥、系爭產品之生產序號係由台水公司以按一般數字順序之區間

    指定並提供給亞太公司，生產序號僅須在該數字區間範圍內

    編排即可，而宏碁公司將系爭產品送至儀鎮公司時，均會將

    系爭產品所對應之生產序號黏貼於該組產品之智慧讀表盒之

    包裝外殼。

㈦、亞太公司與台水公司就系爭標案所簽契約約定應於109年12月

    2日交付801套系爭產品，並完成安裝、試車及教育訓練等作

    業。台水公司後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同意將履約期限展延至11

    0年1月4日，亞太公司於110年1月8日發函請求台水公司准予

    同意變更系爭標案契約內容，以其他產品取代系爭產品用於

    系爭標案，經台水公司於同年4月間同意變更系爭標案契約

    內容，嗣亞太公司於110年7月20日完成系爭標案之履約內容

    ，遭台水公司扣罰每日以系爭標案總價千分之1即5842.4元

    計算之逾期違約金，亞太公司共計遭台水公司扣罰115萬0,9

    71元之逾期違約金。

四、本院之判斷：

　　按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

    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367條、第203條定有明文。又系

    爭訂購單關於付款條件載明：「分批交貨，分批請款，各別

    批次讀表設備交至驗收場所（儀鎮）後30天內付款」等內容

    （見原審卷㈠第24頁）。宏碁公司主張已於110年1月29日全

    數交付亞太公司801套系爭產品，遠傳公司應依系爭訂購單

    於30天內給付買賣價金等節，為遠傳公司爭執，並辯以：宏

    碁公司未於履約期限內全數交付801套系爭產品，其逾期交

    付551套系爭產品對亞太公司無實益，亞太公司得拒絕受領

    ，且該給付遲延致亞太公司受有台水公司扣罰逾期違約金11

    5萬0,971元之損害，遠傳公司得據以主張抵銷抗辯，又已交

    付之系爭產品僅50套經台水公司驗收合格，宏碁公司非依債

    務本旨提出給付，不生清償之效力，遠傳公司得拒絕給付買

    賣價金云云，是本件兩造主要爭執事項厥為：㈠、宏碁公司

    依系爭買賣契約請求遠傳公司給付買賣價金720萬8,999元及

    其利息，有無理由？㈡、遠傳公司主張遭台水公司計罰之逾

    期違約金為其因宏碁公司給付遲延而生之損害，並得抵銷應

    支付予宏碁公司之買賣價金，有無理由？茲析述如下：

㈠、宏碁公司得請求遠傳公司給付買賣價金720萬8,999元

  ⒈經查，宏碁公司於109年11月將55套系爭產品（其中5套為測

    試品，僅請款50套）、於109年12月將200套系爭產品送至儀

    鎮公司，經亞太公司之黃雅雯於同年11月30日、同年12月16

    日簽收等節，業據宏碁公司提出經亞太公司簽收之出貨單為

    證（見原審卷㈠第30頁；第32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堪信

    為真。

　⒉宏碁公司主張業於110年1月29日將551套系爭產品送至儀鎮公

    司而交付亞太公司乙節，為遠傳公司否認。惟查，宏碁公司

    承辦人員施怡卉(Sandy Shih)於110年1月29日16時9分許檢

    附3張數紙箱裝物品堆置之照片為附件，以電子郵件通知亞

    太公司採購人員趙怡君(Mandy Chao)：「...根據訂單的需

    求，台水專案的801套水表及傳輸設備已全數交付到儀鎮！

    請貴公司依照交付批次到貨日後30天為期限進行履約付款！

    感謝！」等內容，有電子郵件、照片可稽（見原審卷㈠第34

    至40頁），參以宏碁公司於110年1月29日將100箱貨品運送

    至儀鎮公司存放，事前有口頭告知儀鎮公司物品名稱為水表

    通信傳輸器材，宏碁公司並於同日與儀鎮公司簽訂協議書，

    有儀鎮公司112年2月2日函 暨所附協議書為憑（見本院卷㈠

    第375至377頁，下稱系爭協議書），堪認宏碁公司業於110

    年1月29日將系爭買賣契約剩餘551套系爭產品全數送至儀鎮

    公司。至遠傳公司抗辯宏碁公司未事前通知亞太公司即自行

    將551套系爭產品送至儀鎮公司，不生清償之效力云云。審

    諸系爭訂購單記載：「...各別批次讀表設備交至驗收場所

    （儀鎮）後30天內付款」等內容，已明確約定系爭產品指定

    交付地點為儀鎮公司，並未約定宏碁公司應於交付系爭產品

    前通知亞太公司前往受領，參以宏碁公司第1批交付55套系

    爭產品、第2批交付200套系爭產品，亞太公司人員均於系爭

    產品出貨後儘速簽收，有出貨單可稽（見原審卷㈠第30頁；

    第32頁），及亞太公司尚於109年12月29日發函催告宏碁公

    司於110年1月4日交付系爭產品（見原審卷㈠第130、131頁）

    ，而宏碁公司於110年1月29日將551套系爭產品送至系爭訂

    購單約定之交付地點儀鎮公司，並於同日以電子郵件通知亞

    太公司系爭產品已全數交付至儀鎮公司，已令亞太公司得隨

    時前往受領系爭產品，而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而生清償之

    效力，遠傳公司前揭抗辯，難以憑採。

　⒊至遠傳公司抗辯宏碁公司嗣將551套系爭產品自儀鎮公司移至

    他處，亞太公司無從受領云云。查，宏碁公司於110年3月30

    日、同年4月21日各以存證信函通知亞太公司於同年4月20日

    前至儀鎮公司取回系爭產品，嗣宏碁公司於110年4月22日將

    系爭產品自儀鎮公司取走移至嘉里大榮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位

    於新北市新店區之據點（下稱嘉里大榮新店據點），有存證

    信函、收件回執、限時掛號函件執據、系爭協議書及公證書

    可稽（見本院卷㈠第239至260頁；第377頁），足見宏碁公司

    係因與儀鎮公司間系爭協議書約定寄放期限110年4月30日將

    屆至，亞太公司經通知後仍拒絕取走系爭產品，避免儀鎮公

    司依系爭協議書將系爭產品以廢棄物處理，而代亞太公司將

    系爭產品移至嘉里大榮新店據點保管，乃宏碁公司履行出賣

    人交付買賣標的物之義務後，基於保全亞太公司受領系爭產

    品利益之代為保管行為，與宏碁公司是否履行系爭買賣契約

    無關，遠傳公司前揭所辯，亦難憑採。

　⒋遠傳公司另抗辯宏碁公司依系爭買賣契約有交付系爭5項文件

    之義務，及經亞太公司自主驗收合格並台水公司複驗合格為

    付款條件云云。惟觀諸系爭訂購單記載：「付款條件：分批

    交貨，分批請款，分別批次讀表設備交至驗收場所」（儀鎮

    ）後30天內付款。」等內容（見原審卷㈠第24頁），並未約

    定宏碁公司有交付系爭5項文件之義務，亦未載明亞太公司

    自主驗收合格、台水公司複驗合格為付款條件。再參諸兩造

    於締結系爭買賣契約前之洽談過程，亞太公司採購人員趙怡

    君(Mandy Chao)曾於109年10月19日13時42分許透過電子郵

    件向遠傳公司人員表示：「請您最後再向貴司財務爭取：..

    .設備費用：分批交貨，分批請款，該批次在交表至驗收場

    所（儀鎮），經機關（台水）抽驗合格後30天內付款」等旨

    ，而宏碁公司承辦人施怡卉(Sandy Shih)則於同日18時17分

    許回覆：「很抱歉今天跟法務及財務討論完後無法同意您下

    述的要求！至多我們能夠協助的是交設備至儀鎮後30天內付

    款！我司保固產品八年，無關乎於驗收與否，此項不應作為

    付款的條件！」，亞太公司採購人員趙怡君再於109年10月2

    0日10時14分回覆宏碁公司承辦人施怡卉(Sandy Shih)：「

    我們的要求就是都30天，再麻煩妳了！！謝謝」等內容（見

    原審卷㈠第220至222頁），嗣亞太公司持續於109年10月20日

    及同年月22日將產品訂購單寄送予宏碁公司，而迄至宏碁公

    司於109年10月23日在產品訂購單上用印，並將系爭產品訂

    購單回傳予亞太公司人員為止，亞太公司傳送予宏碁公司之

    產品訂購單均未載有以驗收合格作為付款條件之文字（見原

    審卷㈠第368至374頁；第388至394頁；第478至481頁；第494

    至496頁；第506至509頁）。準此，依系爭訂購單記載之文

    義，及兩造締約前磋商過程，足認兩造係約定宏碁公司依約

    將系爭產品交付至儀鎮公司後，亞太公司即應依約給付買賣

    價金，並未約定宏碁公司應履行給付亞太公司系爭5項文件

    之義務，亦未約定以系爭產品經亞太公司、台水公司驗收合

    格作為付款條件。從而，遠傳公司辯稱宏碁公司應履行交付

    系爭5項文件義務及系爭產品須經亞太公司自主驗收合格以

    及台水公司驗收合格等程序，始屬依約給付，方得請求價金

    云云，洵非可採。

　⒌綜上，依系爭訂購單所載付款條件，亞太公司應於宏碁公司

    將系爭產品交付至儀鎮公司後30日內付款（見原審卷㈠第24

    頁；第104頁），宏碁公司於110年1月29日將801套系爭產品

    全數交付至儀鎮公司，既如前述。準此，宏碁公司自得依系

    爭買賣契約之約定，請求遠傳公司給付買賣價金720萬8,999

    元，及自給付期限屆滿翌日即110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之

    法定遲延利息。

㈡、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履約期限為109年12月2日，宏碁公司給付

    遲延，亞太公司不得拒絕受領

　⒈按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無利益者，債權人得拒絕其給付

    ，並得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固為民法第232條所

    明定，但必須有「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無利益」之特別

    情形，例如嚴格定期行為，債權人始得拒絕給付，不予受領

    （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95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遠傳公司抗辯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之履約期限為109年12月2日

    ，宏碁公司未於上開期限內全數交付801套系爭產品，屬給

    付遲延，遲延後給付對亞太公司無實益，亞太公司得拒絕受

    領等節，為宏碁公司爭執，並主張系爭買賣契約之履約期限

    依系爭訂購單備註欄第6點，應為系爭買賣契約成立之日即1

    09年10月23日起算6個月，109年12月2日僅為預計到貨日期

    云云。查諸兩造公司人員於系爭訂購單用印前之磋商過程，

    兩造公司人員不斷就訂購單文字內容交換意見，宏碁公司承

    辦人施怡卉(Sandy Shih)於109年10月21日15時16分許以電

    子郵件向亞太公司採購人員趙怡君(Mandy Chao)表示：「合

    約上的第四點，由於我們雙方現在並沒有合約存在！如同當

    初說的，現階段，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只會提供報價單及訂

    單完成雙方簽署，並不會有另外的合約！所以建議此點拿掉

    ！」等內容，亞太公司採購人員趙怡君(Mandy Chao)於翌日

    （22日）15時25分許以電子郵件回覆：「更新如附檔，敬請

    查收」等內容（見原審卷㈠第370頁），宏碁公司於109年10

    月23日用印之系爭訂購單，並無亞太公司前提供系爭產品訂

    購單備註欄第4點記載：「採購金額超過新台幣一百萬元以

    上須訂定合約；所有交易條件若與合約有所牴觸，則以合約

    內容為主」之內容，堪認兩造以系爭訂購單為系爭買賣契約

    ，並未另簽定書面契約，先予敘明。

　⒊觀諸系爭訂購單於交貨日期（ETA）欄位記載「2020.12.02」

    ，明確約定宏碁公司交付系爭產品之履約期限為109年12月2

    日。再參以宏碁公司承辦人施怡卉(Sandy Shih)於109年10

    月21日15時16分許以電子郵件向亞太公司採購人員趙怡君(M

    andy Chao)表示：「3.關於交期方面，我們公司目前的回覆

    交期是11/23：400，12/4：401，我們了解並持續努力提前

    中！目前交期暫定如此」（見原審卷㈠第110頁；第370至372

    頁；第478、479頁；第506、507頁）及亞太公司人員於109

    年10月20日所提供之產品訂購單（見原審卷㈠第494頁），足

    認宏碁公司人員於雙方透過上揭電子郵件溝通之過程中，尚

    未明確允諾將交付801套系爭產品之履約期限定為109年12月

    2日。然亞太公司人員嗣於109年10月22日15時25分許將更新

    後之產品訂購單透過電子郵件寄送予宏碁公司人員時，該產

    品訂購單之「交貨日期」欄位仍記載109年12月2日，而宏碁

    公司於109年10月23日在系爭產品訂購單上用印後，即由宏

    碁公司人員透過通訊軟體LINE將該產品訂購單回傳予亞太公

    司人員，此有前揭電子郵件擷取圖片（見原審卷㈠第370頁；

    第478頁）、亞太公司人員於109年10月22日提供之產品訂購

    單（見原審卷㈠第496頁）、宏碁公司人員將系爭產品訂購單

    回傳予亞太公司人員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可稽（見

    原審卷㈠第500頁）。從而，宏碁公司雖曾於系爭買賣契約締

    約過程對交貨日期與亞太公司有不同意見，惟仍於109年10

    月23日在交貨日期欄位記載「2010.12.2」之系爭訂購單用

    印並回傳亞太公司，堪認兩造業以系爭訂購單約定801套系

    爭產品之履約期限為109年12月2日。至宏碁公司依系爭訂購

    單備註欄第6點記載：「亞太電信開立訂單後6個月，如供應

    商未執行，則視為供應商無履行之意思表示，則本訂單無條

    件作廢」等內容，抗辯系爭買賣契約之履約期限為系爭訂購

    單簽立後6個月云云，核與前揭締約過程不符，且觀之該等

    備註內容，僅為亞太公司對其供應商一般性提醒之制式文字

    ，難認有取代系爭訂購單交貨日期欄明確約定履約期限為10

    9年12月2日之意。宏碁公司另抗辯依據業界習慣，系爭產品

    訂購單「交貨日期」欄位旁所記載之「（ETA）」文字為英

    文「Estimated time of Arrival」之縮寫，乃預計到貨時

    間之意，故系爭訂購單「交貨日期」欄位所載之109年12月2

    日並非雙方正式約定之交貨時間，僅係推估、暫定之交貨日

    期云云，核與前揭兩造締約過程明確提及特定交貨日期等節

    不符，亦無足採。從而，系爭買賣契約履約期限為109年12

    月2日，宏碁公司於110年1月29日始將最終551套系爭產品送

    至儀鎮公司，而全數交付801套系爭產品，自屬給付遲延。

　⒋遠傳公司則抗辯宏碁公司上揭給付遲延對亞太公司已無實益

    而得拒絕受領，宏碁公司所為給付不生清償之效力云云。查

    ，亞太公司就其與台水公司間之系爭標案履約期限為109年1

    2月2日，依亞太公司與台水公司之約定，亞太公司於履約期

    限109年12月2日前應將系爭產品送達台水公司各區管理處安

    裝測試完畢，並完成傳輸介面、安裝、試車及教育訓練等作

    業，有卷附台水公司109年6月19日函、109年10月21日函可

    稽（見原審卷㈠第94頁；第108頁），此與亞太公司與宏碁公

    司就系爭產品交付部分約定之履約期限109年12月2日相同，

    縱宏碁公司於109年12月2日全數交付801套系爭產品至儀鎮

    公司，亞太公司仍難於同日完成系爭標案約定之安裝、試車

    、教育訓練等作業，是亞太公司與宏碁公司締結系爭買賣契

    約時，本可預期無法依系爭標案履約期限於109年12月2日前

    完成所有履約事項，合先敘明。再者，宏碁公司於系爭訂購

    單約定履約期限109年12月2日屆至後之同年月16日始出貨20

    0套系爭產品，仍經亞太公司人員簽收而完成交付（見原審

    卷㈠第32頁），遠傳公司抗辯履約期限後之給付即無實益，

    已難憑採。另參諸亞太公司人員於109年12月26日15時3分許

    以電子郵件通知宏碁公司人員：「第一批次50套合格通過，

    預訂12/28～12/31進行安裝...」、「第二批次200套，於12/

    18進行Qp/Qt檢驗失敗...預訂於2021/01/24向台水函報第二

    批次200套改善複驗」、「依以下調整後預估時程，第五批

    次檢驗完成日為2021/01/25」，「提醒：本案履約期限為20

    20/12/2，240日曆天，截至今日已逾期24天」等內容，並提

    供調整後之系爭標案履約時程表（見原審卷㈠第122頁），又

    稽之宏碁公司、亞太公司人員自109年10月28日起至同年12

    月10日間透過電子郵件就系爭產品安裝事宜進行磋商，亞太

    公司於系爭買賣契約履約期限屆至後之109年12月10日方將

    亞太公司用印後之系爭產品安裝訂購單傳送予宏碁公司人員

    ，並於信件內向宏碁公司人員表示「後續對下包之派工，也

    請儘力配合進度，謝謝」等內容（見原審卷㈠第502至506頁

    ），足見亞太公司於系爭買賣契約、系爭標案履約期限109

    年12月2日屆至後仍提醒宏碁公司履約系爭買賣契約，並將

    系爭產品安裝服務委由宏碁公司承作，益徵宏碁公司於履約

    期限109年12月2日後始提出系爭產品，該等產品對於亞太公

    司仍有實益。綜上，遠傳公司抗辯宏碁公司所為遲延給付對

    亞太公司無實益，不生清償效力，遠傳公司得拒絕給付買賣

    價金云云，委無足取。

㈢、亞太公司未合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

　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應先經債

    權人催告而未為給付，債務人始負遲延責任。又民法第254

    條係規定，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

    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

    。故債務人遲延給付時，須經債權人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

    ，債務人於期限內仍不履行時，債權人始得解除契約。債權

    人為履行給付之催告，如未定期限，難謂與前述民法規定解

    除契約之要件相符，自不得依上開法條規定解除契約。至若

    自債權人催告後經過相當期間而債務人仍不履行時，基於誠

    實信用原則，可發生該條所定之契約解除權者，應以債權人

    催告時定有期限而不相當（過短）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

    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166號判決意旨參照）；債權人所定之

    催告期限是否相當，應按契約之目的、債權人適時受領給付

    之利益、債務人為給付之完成期間、社會之一般理性認知、

    經驗法則等情事，依客觀標準定之。惟債權人催告定有期限

    而不相當（過短）時，若自催告後經過相當期間，債務人仍

    不履行者，基於誠實信用原則，應認債權人得依該條規定解

    除契約（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965號判決）。

　⒉遠傳公司抗辯亞太公司於履約期限109年12月2日後多次通知

    宏碁公司逾期天數，再於109年12月29日催告宏碁公司應於1

    10年1月4日前將尚未給付之系爭產品全數交付至儀鎮公司，

    宏碁公司未按期給付，亞太公司業於110年4月8日依據民法

    第254條規定解除系爭買賣契約，遠傳公司自無給付買賣價

    金義務云云。惟查，亞太公司雖於109年12月26日透過電子

    郵件與宏碁公司人員溝通系爭買賣契約之履約事宜時，曾於

    電子郵件內記載「提醒：本案履約期限為2020/12/2，240日

    曆天，截至今日已逾期24天」等文字，復於109年12月28日

    ，在通訊軟體LINE群組傳送「提醒：*本案履約期限為：202

    0/12/2共240日曆天*，*截至今日已逾期26天」之訊息等節

    （見原審卷㈠第122頁；第332頁），然觀亞太公司前開郵件

    或訊息內容僅單純提醒宏碁公司系爭買賣契約之交貨期限已

    屆至，並未要求宏碁公司應於特定時間前履行系爭買賣契約

    ，依前開說明，均不生合法催告效力。又亞太公司雖於109

    年12月29日發函催告宏碁公司於110年1月4日前交付通過機

    關驗收之751套系爭產品（見原審卷㈠第130、131頁，下稱系

    爭催告函），再於110年4月8日依民法第254條向宏碁公司為

    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見原審卷㈠第132至135頁，

    下稱系爭解除函），然亞太公司於109年12月29日發函催告

    之時間，距催告要求宏碁公司交付系爭產品之時間僅相隔5

    日，而宏碁公司係於同年月31日收受系爭催告函（見原審卷

    ㈠第282頁），翌日起適逢元旦國定例假日(1月1日至1月3日

    放假)，至系爭催告函要求之交付期限110年1月4日止，實際

    上僅予宏碁公司不到1日工作日作為準備期間，本院審酌宏

    碁公司當時尚剩餘551套系爭產品未交付，亞太公司要求宏

    碁公司交付751套通過機關驗收之系爭產品，宏碁公司實難

    於1日內提出經台水公司驗收合格之751套系爭產品，足見系

    爭催告函所定期限過短而顯不相當。況宏碁公司於收受系爭

    催告函後，已於110年1月29日依約交付剩餘之551套系爭產

    品而履行系爭買賣契約，業如前述，則亞太公司於宏碁公司

    依約提出給付後，始於110年4月8日以系爭解除函為解除契

    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解除契約之效力。從而，遠傳公司辯

    以系爭買賣契約業經解除，其已無給付買賣價金之義務云云

    ，洵無足採。

㈣、遠傳公司得請求宏碁公司賠償遲延給付之損害14萬6,060元，

    並得據以抵銷同額買賣價金

　　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

    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民法第334

    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

    因遲延所生之損害，民法第231條第1項定有明文。給付遲延

    之損害賠償，不以遲延利息為限，若遲延之債務非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而實際又有損害足以計算，自得依實際損害請求

    賠償。又債務人之遲延責任，因債務人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

    而消滅，惟所謂消滅，乃指以後免遲延責任而言，倘以前已

    生遲延之效果，並非因此當然消滅，債權人就以前遲延所生

    之損害，仍得請求賠償（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743號判

    決意旨參照）。經查，亞太公司履行系爭標案之期限，經台

    水公司同意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將履約期限由109年12月2日展

    延至110年1月4日，亞太公司於110年7月20日竣工，就系爭

    標案因逾期完工並遭台水公司扣罰每日以系爭標案總價1�即

    5842.4元計算之逾期違約金共115萬971元等節，有台水公司

    110年9月8日函、110年12月23日函、台水公司總管理處110

    年10月7日收款收據可參（見原審卷㈠第418至420頁；原審卷

    ㈢第114頁；第226頁）。準此，宏碁公司既係於110年1月29

    日始將801套系爭產品全數交付至儀鎮公司，則亞太公司自1

    10年1月5日起至同年月29日遭台水公司扣罰之逾期違約金，

    自屬宏碁公司遲延給付所生損害；至亞太公司自110年1月30

    日起至同年7月20日竣工遭台水公司計罰之逾期違約金，則

    與宏碁公司遲延給付間無因果關係。從而，遠傳公司得請求

    宏碁公司賠償前揭時間遭台水公司扣罰、共計14萬6,060元

    【計算式：5,842.4元×25日=14萬6,060元】之逾期違約金。

    從而，遠傳公司依民法第231條得請求宏碁公司賠償亞太公

    司遭台水公司扣罰14萬6,060元違約金之損害，核屬有據；

    逾越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宏碁公司得請求遠傳公司給

    付買賣價金720萬8,999元，遠傳公司則得請求宏碁公司賠償

    14萬6,060元之損害，是經遠傳公司依民法第334條為抵銷抗

    辯後，宏碁公司尚得請求遠傳公司給付706萬2,939元。

㈤、遠傳公司抗辯系爭產品未通過台水公司驗收，非依債務本旨

    提出給付，為不完全給付，為無理由

  ⒈按物之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的物，有應負瑕疵擔保責任

    或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買受人固得請求出賣人補

    正或賠償損害，並得依民法第264條規定行使同時履行抗辯

    權；惟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拒絕給付部分，應與出賣人應負之

    瑕疵補正或損害賠償責任「相當」，若買受人應為之給付與

    出賣人之瑕疵補正或損害賠償責任顯然不相當，且其給付為

    可分，則其同時履行抗辯之範圍應受「相當」之限制，不得

    遽以拒絕全部之給付（最高法院102年度台再字第19號判決

    ）。又「甲方（即亞太公司）承諾本標案得標後，由乙方（

    即宏碁公司）負責提供本標案所要求之整套用戶水量計自動

    讀表傳輸介面及其配件、附件、電源（含電池包）之供應，

    並完成前述器材之安裝、試車、訓練課程及相關保固維護等

    事宜」、「乙方（即宏碁公司）承諾不得自行或透過乙方經

    銷商與其他業者合作競爭本標案；且乙方（即宏碁公司）於

    甲方（即亞太公司）得標後將針對本標案與甲方（即亞太公

    司）另行簽訂正式合作合約，雙方並同意前述合約內容、具

    體分工事項、服務水準及相關罰則將全部比照甲方（即亞太

    公司）與機關（即台水公司）針對本標案所簽訂之採購契約

    條款予以制定」，經兩造以合作備忘錄第1條第2項、第3項

    約定（見原審卷㈠第90頁）。

　⒉遠傳公司抗辯宏碁公司所提出之系爭產品僅109年11月30日交

    付之50套經過亞太公司自主驗收合格及台水公司驗收合格，

    未通過台水公司驗收合格者均為不完全給付，依合作備忘錄

    第1條第2項、第3項及不完全給付規定，得拒絕給付買賣價

    金云云。審諸合作備忘錄第1條第3項係約定亞太公司得標系

    爭標案後，兩造約定另行簽立合約，內容比照系爭標案之採

    購契約（見原審卷㈠第90頁），惟宏碁公司與亞太公司就系

    爭產品除系爭訂購單外，並未另簽立書面契約，締約過程已

    排除系爭產品通過台水公司驗收合格為付款條件，業經本院

    審認如前，參以宏碁公司主張亞太公司並未提供與台水公司

    間就系爭標案之採購契約（見本院卷㈢第46頁），業經遠傳

    公司自認（見本院卷㈢第53頁），是亞太公司既未曾提供系

    爭標案之採購契約與宏碁公司，就系爭產品除系爭訂購單外

    並未與宏碁公司另簽立其他書面契約要求系爭產品應比照系

    爭標案之採購契約進行驗收，亞太公司與台水公司間採購契

    約之約定，對宏碁公司自無拘束力，遠傳公司抗辯系爭產品

    未通過台水公司驗收而拒絕給付買賣價金，洵無可採。

　⒊關於宏碁公司所交付之第1批50套及第2批200套系爭產品均已

    通過亞太公司之自主驗收（見原審卷㈡第12至227頁）；第1

    批50套系爭產品並已通過台水公司之驗收，為兩造所不爭執

    。台水公司就第2批200套系爭產品進行抽驗，自109年12月1

    6日起第1次抽驗10套，其中1套系爭產品無法通過正反轉測

    試，再於同年月21日加倍抽驗，其中1套因IP68防水測試，

    功能不符規定，經台水公司判定第2批200套系爭產品自動讀

    表傳輸介面不合格；台水公司自110年1月4日起再就同批產

    品抽驗10套，其中3套系爭產品辦理IP68防水測試後，功能

    不符規定，經判定不合格，固有台水公司109年12月25日函

    、110年1月8日函可稽（見原審卷㈠第120頁；第124頁），宏

    碁公司則抗辯第2批交付之系爭產品已通過亞太公司自主驗

    收，台水公司驗收不合格係沉水測試過程操作不當所致，遠

    傳公司並未證明系爭產品本身存有瑕疵。查諸宏碁公司所提

    宏碁公司與亞太公司工程人員之通訊紀錄截圖，亞太公司工

    程人員稱：「坦白說，我認為2.6.4辨識有狀況，綜合目前

    試車供裝以及今日的結果，先前的2.6.1有較長的試驗時間

    」、「偏好多」、「外力比較有機率動到的是，沉水拉起來

    的時候，跟上板車後有條繩子」」等內容（見原審卷㈠第234

    頁），堪認亞太公司工程人員對於台水公司測試結果有所質

    疑，並提及沉水測試過程中外力影響測試結果正確性問題，

    佐以系爭買賣契約並未約定以系爭產品經台水公司驗收合格

    為宏碁公司之給付內容，亞太公司未將系爭標案採購契約書

    提供宏碁公司，亦未將系爭標案台水公司驗收相關規範納入

    系爭買賣契約，則宏碁公司第2批交付之200套系爭產品，既

    經亞太公司自主驗收合格，則宏碁公司主張台水公司驗收不

    合格係因操作過程所致，遠傳公司復未能舉證系爭產品本身

    存有瑕疵，自不得逕以該批系爭產品經台水公司抽驗3套未

    符合系爭標案驗收標準，即推認系爭產品存有瑕疵，而得扣

    除價金。至宏碁公司110年1月29日送至儀鎮公司之551套系

    爭產品，遠傳公司亦未舉證該批系爭產品存有瑕疵，自無從

    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扣除價金，附此敘明。

　⒋綜上，系爭買賣契約並未將系爭標案採購契約書納入，亦未

    約定以台水公司驗收合格作為付款條件，僅以系爭訂購單為

    書面，則遠傳公司依合作備忘錄第1條第2項、第3項及民法

    第227條不完全給付規定，以部分系爭產品未通過台水公司

    驗收為由，拒絕給付買賣價金，核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宏碁公司業依系爭訂購單將系爭產品全數送至儀

    鎮公司，而得請求買賣價金720萬8,999元。遠傳公司就宏碁

    公司給付遲延致宏碁公司給付台水公司逾期違約金部分，得

    請求宏碁公司賠償給付遲延所生損害14萬6,060元，並抵銷

    同數額之買賣價金。從而，宏碁公司依系爭買賣契約、民法

    第367條規定，請求遠傳公司給付706萬2,939元本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部分，命遠傳公司給付，並為准免假執

    行之宣告；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宏碁公司敗訴之諭知，

    並駁回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應予維持，兩造之

    上訴，均無理由，應分別予以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兩造之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

    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許勻睿

　　　　　　　　　　　　　　法　官　吳孟竹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楊婷雅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上字第380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宏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俊聖  

訴訟代理人   劉韋廷律師

             吳佩軒律師

             張怡凡律師

被 上 訴  人

即 上 訴  人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旭東  

訴訟代理人   張志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月26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18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人宏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上訴人宏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負擔；關於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上訴人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上訴人即上訴人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太公司）於民國112年12月15日與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公司）合併，合併後，以遠傳公司為存續公司，亞太公司為消滅公司，有經濟部113年1月15日函暨遠傳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見本院卷㈡第357至365頁），依公司法第75條規定，關於合併前亞太公司與宏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碁公司）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事件，由合併後存續之遠傳公司承受，合先敘明。

二、遠傳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陳鵬，已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徐旭東，新任法定代理人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此有遠傳公司聲明承受訴訟狀及該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355頁；第360頁；第364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宏碁公司主張：

　  亞太公司於109年10月20日向宏碁公司訂購「用戶水量計自動讀表傳輸介面」之智慧讀表盒及電源設備（下稱系爭產品）共計801套，雙方並於109年10月23日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買賣價金為新臺幣（下同）720萬8,999元，宏碁公司應於系爭買賣契約成立起6個月內，將801套系爭產品交付至亞太公司指定之儀鎮精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儀鎮公司），亞太公司則應於宏碁公司將前揭產品交付至儀鎮公司後30日內，向宏碁公司給付買賣價金。嗣宏碁公司已於110年1月29日將801套系爭產品均交付至儀鎮公司，亞太公司原應於110年2月28日前給付買賣價金，詎竟拒絕給付。爰依據系爭買賣契約、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遠傳公司給付含稅之買賣價金720萬8,999元等語（原審判決遠傳公司應給付宏碁公司706萬2,939元，及自110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駁回宏碁公司其餘請求，兩造各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宏碁公司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宏碁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遠傳公司應再給付宏碁公司14萬6,060元，及自110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宏碁公司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就遠傳公司上訴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遠傳公司則以：

　　宏碁公司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於109年12月2日全數給付系爭產品，且未依系爭買賣契約與法律規定提出給付，不生清償之效力，且一部清償對遠傳公司無實益可言，亞太公司業於110年4月8日解除契約，宏碁公司即不得請求給付價金。縱認宏碁公司於110年1月23日交付551套系爭產品至指定地點，且亞太公司受領遲廷，但宏碁公司未依民法第326條規定辦理提存，仍不生清償之效果。遠傳公司因宏碁公司給付遲延得請求之損害應為115萬0,971元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命遠傳公司給付新臺幣706萬2,939元暨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宏碁公司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就宏碁公司上訴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㈢第171至173頁）：

㈠、亞太公司為執行其於109年4月7日向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水公司）所承攬之「用戶水量計自動讀表傳輸介面一批(均含安裝、電源及通訊）北部-自動讀表傳輸介面801套」標案（下稱系爭標案），而向宏碁公司訂購801套系爭產品，嗣經兩造多次以電子郵件溝通，亞太公司於109年10月20日以電子郵件寄送系爭產品之產品訂購單及安裝訂購單予宏碁公司，經兩造協商討論調整其內容後，宏碁公司於109年10月23日將經調整並用印之產品訂購單（下稱系爭訂購單）回傳予亞太公司，而成立系爭買賣契約（見原審卷㈠第24頁）。

㈡、宏碁公司與亞太公司曾於109年3月24日簽訂「合作備忘錄」（見原審卷㈠第90至92頁，下稱合作備忘錄）。

㈢、宏碁公司依系爭訂購單之約定分批交貨至指定地點即儀鎮公司，第1批50套於109年11月30日經亞太公司簽收完畢、同年12月16日就第2批200套系爭產品簽收完畢。宏碁公司復於110年1月29日下午寄發電子郵件通知亞太公司801套系爭產品已全數交付到儀鎮公司。

㈣、宏碁公司於交付第1批50套系爭產品前，曾提供「『傳輸介面』國內第三公證機構開立之證明符合國際工業標準IP68防塵防水等級（含）以上認證證明」、「『電池包』國內第三公證機構開立之證明符合國際工業標準IP68防塵防水等級（含）以上認證證明」、「傳輸介面或通訊模組『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型式認證證明」、「傳輸介面或通訊模組『審驗合格證明』」、「傳輸介面或通訊模組『經營許可執照』」（以下合稱系爭5項文件）予亞太公司，於交付第2批200套系爭產品時，亞太公司復索取系爭5項文件，宏碁公司係提供與第1批交付時提出之系爭5項文件影本予亞太公司。

㈤、宏碁公司所交付之第1批50套及第2批200套系爭產品均已通過亞太公司之自主驗收（見原審卷㈡第12至227頁）；第1批50套系爭產品並已通過台水公司之驗收。

㈥、系爭產品之生產序號係由台水公司以按一般數字順序之區間指定並提供給亞太公司，生產序號僅須在該數字區間範圍內編排即可，而宏碁公司將系爭產品送至儀鎮公司時，均會將系爭產品所對應之生產序號黏貼於該組產品之智慧讀表盒之包裝外殼。

㈦、亞太公司與台水公司就系爭標案所簽契約約定應於109年12月2日交付801套系爭產品，並完成安裝、試車及教育訓練等作業。台水公司後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同意將履約期限展延至110年1月4日，亞太公司於110年1月8日發函請求台水公司准予同意變更系爭標案契約內容，以其他產品取代系爭產品用於系爭標案，經台水公司於同年4月間同意變更系爭標案契約內容，嗣亞太公司於110年7月20日完成系爭標案之履約內容，遭台水公司扣罰每日以系爭標案總價千分之1即5842.4元計算之逾期違約金，亞太公司共計遭台水公司扣罰115萬0,971元之逾期違約金。

四、本院之判斷：

　　按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367條、第203條定有明文。又系爭訂購單關於付款條件載明：「分批交貨，分批請款，各別批次讀表設備交至驗收場所（儀鎮）後30天內付款」等內容（見原審卷㈠第24頁）。宏碁公司主張已於110年1月29日全數交付亞太公司801套系爭產品，遠傳公司應依系爭訂購單於30天內給付買賣價金等節，為遠傳公司爭執，並辯以：宏碁公司未於履約期限內全數交付801套系爭產品，其逾期交付551套系爭產品對亞太公司無實益，亞太公司得拒絕受領，且該給付遲延致亞太公司受有台水公司扣罰逾期違約金115萬0,971元之損害，遠傳公司得據以主張抵銷抗辯，又已交付之系爭產品僅50套經台水公司驗收合格，宏碁公司非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不生清償之效力，遠傳公司得拒絕給付買賣價金云云，是本件兩造主要爭執事項厥為：㈠、宏碁公司依系爭買賣契約請求遠傳公司給付買賣價金720萬8,999元及其利息，有無理由？㈡、遠傳公司主張遭台水公司計罰之逾期違約金為其因宏碁公司給付遲延而生之損害，並得抵銷應支付予宏碁公司之買賣價金，有無理由？茲析述如下：

㈠、宏碁公司得請求遠傳公司給付買賣價金720萬8,999元

  ⒈經查，宏碁公司於109年11月將55套系爭產品（其中5套為測試品，僅請款50套）、於109年12月將200套系爭產品送至儀鎮公司，經亞太公司之黃雅雯於同年11月30日、同年12月16日簽收等節，業據宏碁公司提出經亞太公司簽收之出貨單為證（見原審卷㈠第30頁；第32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堪信為真。

　⒉宏碁公司主張業於110年1月29日將551套系爭產品送至儀鎮公司而交付亞太公司乙節，為遠傳公司否認。惟查，宏碁公司承辦人員施怡卉(Sandy Shih)於110年1月29日16時9分許檢附3張數紙箱裝物品堆置之照片為附件，以電子郵件通知亞太公司採購人員趙怡君(Mandy Chao)：「...根據訂單的需求，台水專案的801套水表及傳輸設備已全數交付到儀鎮！請貴公司依照交付批次到貨日後30天為期限進行履約付款！感謝！」等內容，有電子郵件、照片可稽（見原審卷㈠第34至40頁），參以宏碁公司於110年1月29日將100箱貨品運送至儀鎮公司存放，事前有口頭告知儀鎮公司物品名稱為水表通信傳輸器材，宏碁公司並於同日與儀鎮公司簽訂協議書，有儀鎮公司112年2月2日函 暨所附協議書為憑（見本院卷㈠第375至377頁，下稱系爭協議書），堪認宏碁公司業於110年1月29日將系爭買賣契約剩餘551套系爭產品全數送至儀鎮公司。至遠傳公司抗辯宏碁公司未事前通知亞太公司即自行將551套系爭產品送至儀鎮公司，不生清償之效力云云。審諸系爭訂購單記載：「...各別批次讀表設備交至驗收場所（儀鎮）後30天內付款」等內容，已明確約定系爭產品指定交付地點為儀鎮公司，並未約定宏碁公司應於交付系爭產品前通知亞太公司前往受領，參以宏碁公司第1批交付55套系爭產品、第2批交付200套系爭產品，亞太公司人員均於系爭產品出貨後儘速簽收，有出貨單可稽（見原審卷㈠第30頁；第32頁），及亞太公司尚於109年12月29日發函催告宏碁公司於110年1月4日交付系爭產品（見原審卷㈠第130、131頁），而宏碁公司於110年1月29日將551套系爭產品送至系爭訂購單約定之交付地點儀鎮公司，並於同日以電子郵件通知亞太公司系爭產品已全數交付至儀鎮公司，已令亞太公司得隨時前往受領系爭產品，而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而生清償之效力，遠傳公司前揭抗辯，難以憑採。

　⒊至遠傳公司抗辯宏碁公司嗣將551套系爭產品自儀鎮公司移至他處，亞太公司無從受領云云。查，宏碁公司於110年3月30日、同年4月21日各以存證信函通知亞太公司於同年4月20日前至儀鎮公司取回系爭產品，嗣宏碁公司於110年4月22日將系爭產品自儀鎮公司取走移至嘉里大榮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位於新北市新店區之據點（下稱嘉里大榮新店據點），有存證信函、收件回執、限時掛號函件執據、系爭協議書及公證書可稽（見本院卷㈠第239至260頁；第377頁），足見宏碁公司係因與儀鎮公司間系爭協議書約定寄放期限110年4月30日將屆至，亞太公司經通知後仍拒絕取走系爭產品，避免儀鎮公司依系爭協議書將系爭產品以廢棄物處理，而代亞太公司將系爭產品移至嘉里大榮新店據點保管，乃宏碁公司履行出賣人交付買賣標的物之義務後，基於保全亞太公司受領系爭產品利益之代為保管行為，與宏碁公司是否履行系爭買賣契約無關，遠傳公司前揭所辯，亦難憑採。

　⒋遠傳公司另抗辯宏碁公司依系爭買賣契約有交付系爭5項文件之義務，及經亞太公司自主驗收合格並台水公司複驗合格為付款條件云云。惟觀諸系爭訂購單記載：「付款條件：分批交貨，分批請款，分別批次讀表設備交至驗收場所」（儀鎮）後30天內付款。」等內容（見原審卷㈠第24頁），並未約定宏碁公司有交付系爭5項文件之義務，亦未載明亞太公司自主驗收合格、台水公司複驗合格為付款條件。再參諸兩造於締結系爭買賣契約前之洽談過程，亞太公司採購人員趙怡君(Mandy Chao)曾於109年10月19日13時42分許透過電子郵件向遠傳公司人員表示：「請您最後再向貴司財務爭取：...設備費用：分批交貨，分批請款，該批次在交表至驗收場所（儀鎮），經機關（台水）抽驗合格後30天內付款」等旨，而宏碁公司承辦人施怡卉(Sandy Shih)則於同日18時17分許回覆：「很抱歉今天跟法務及財務討論完後無法同意您下述的要求！至多我們能夠協助的是交設備至儀鎮後30天內付款！我司保固產品八年，無關乎於驗收與否，此項不應作為付款的條件！」，亞太公司採購人員趙怡君再於109年10月20日10時14分回覆宏碁公司承辦人施怡卉(Sandy Shih)：「我們的要求就是都30天，再麻煩妳了！！謝謝」等內容（見原審卷㈠第220至222頁），嗣亞太公司持續於109年10月20日及同年月22日將產品訂購單寄送予宏碁公司，而迄至宏碁公司於109年10月23日在產品訂購單上用印，並將系爭產品訂購單回傳予亞太公司人員為止，亞太公司傳送予宏碁公司之產品訂購單均未載有以驗收合格作為付款條件之文字（見原審卷㈠第368至374頁；第388至394頁；第478至481頁；第494至496頁；第506至509頁）。準此，依系爭訂購單記載之文義，及兩造締約前磋商過程，足認兩造係約定宏碁公司依約將系爭產品交付至儀鎮公司後，亞太公司即應依約給付買賣價金，並未約定宏碁公司應履行給付亞太公司系爭5項文件之義務，亦未約定以系爭產品經亞太公司、台水公司驗收合格作為付款條件。從而，遠傳公司辯稱宏碁公司應履行交付系爭5項文件義務及系爭產品須經亞太公司自主驗收合格以及台水公司驗收合格等程序，始屬依約給付，方得請求價金云云，洵非可採。

　⒌綜上，依系爭訂購單所載付款條件，亞太公司應於宏碁公司將系爭產品交付至儀鎮公司後30日內付款（見原審卷㈠第24頁；第104頁），宏碁公司於110年1月29日將801套系爭產品全數交付至儀鎮公司，既如前述。準此，宏碁公司自得依系爭買賣契約之約定，請求遠傳公司給付買賣價金720萬8,999元，及自給付期限屆滿翌日即110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

㈡、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履約期限為109年12月2日，宏碁公司給付遲延，亞太公司不得拒絕受領

　⒈按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無利益者，債權人得拒絕其給付，並得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固為民法第232條所明定，但必須有「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無利益」之特別情形，例如嚴格定期行為，債權人始得拒絕給付，不予受領（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95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遠傳公司抗辯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之履約期限為109年12月2日，宏碁公司未於上開期限內全數交付801套系爭產品，屬給付遲延，遲延後給付對亞太公司無實益，亞太公司得拒絕受領等節，為宏碁公司爭執，並主張系爭買賣契約之履約期限依系爭訂購單備註欄第6點，應為系爭買賣契約成立之日即109年10月23日起算6個月，109年12月2日僅為預計到貨日期云云。查諸兩造公司人員於系爭訂購單用印前之磋商過程，兩造公司人員不斷就訂購單文字內容交換意見，宏碁公司承辦人施怡卉(Sandy Shih)於109年10月21日15時16分許以電子郵件向亞太公司採購人員趙怡君(Mandy Chao)表示：「合約上的第四點，由於我們雙方現在並沒有合約存在！如同當初說的，現階段，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只會提供報價單及訂單完成雙方簽署，並不會有另外的合約！所以建議此點拿掉！」等內容，亞太公司採購人員趙怡君(Mandy Chao)於翌日（22日）15時25分許以電子郵件回覆：「更新如附檔，敬請查收」等內容（見原審卷㈠第370頁），宏碁公司於109年10月23日用印之系爭訂購單，並無亞太公司前提供系爭產品訂購單備註欄第4點記載：「採購金額超過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須訂定合約；所有交易條件若與合約有所牴觸，則以合約內容為主」之內容，堪認兩造以系爭訂購單為系爭買賣契約，並未另簽定書面契約，先予敘明。

　⒊觀諸系爭訂購單於交貨日期（ETA）欄位記載「2020.12.02」，明確約定宏碁公司交付系爭產品之履約期限為109年12月2日。再參以宏碁公司承辦人施怡卉(Sandy Shih)於109年10月21日15時16分許以電子郵件向亞太公司採購人員趙怡君(Mandy Chao)表示：「3.關於交期方面，我們公司目前的回覆交期是11/23：400，12/4：401，我們了解並持續努力提前中！目前交期暫定如此」（見原審卷㈠第110頁；第370至372頁；第478、479頁；第506、507頁）及亞太公司人員於109年10月20日所提供之產品訂購單（見原審卷㈠第494頁），足認宏碁公司人員於雙方透過上揭電子郵件溝通之過程中，尚未明確允諾將交付801套系爭產品之履約期限定為109年12月2日。然亞太公司人員嗣於109年10月22日15時25分許將更新後之產品訂購單透過電子郵件寄送予宏碁公司人員時，該產品訂購單之「交貨日期」欄位仍記載109年12月2日，而宏碁公司於109年10月23日在系爭產品訂購單上用印後，即由宏碁公司人員透過通訊軟體LINE將該產品訂購單回傳予亞太公司人員，此有前揭電子郵件擷取圖片（見原審卷㈠第370頁；第478頁）、亞太公司人員於109年10月22日提供之產品訂購單（見原審卷㈠第496頁）、宏碁公司人員將系爭產品訂購單回傳予亞太公司人員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可稽（見原審卷㈠第500頁）。從而，宏碁公司雖曾於系爭買賣契約締約過程對交貨日期與亞太公司有不同意見，惟仍於109年10月23日在交貨日期欄位記載「2010.12.2」之系爭訂購單用印並回傳亞太公司，堪認兩造業以系爭訂購單約定801套系爭產品之履約期限為109年12月2日。至宏碁公司依系爭訂購單備註欄第6點記載：「亞太電信開立訂單後6個月，如供應商未執行，則視為供應商無履行之意思表示，則本訂單無條件作廢」等內容，抗辯系爭買賣契約之履約期限為系爭訂購單簽立後6個月云云，核與前揭締約過程不符，且觀之該等備註內容，僅為亞太公司對其供應商一般性提醒之制式文字，難認有取代系爭訂購單交貨日期欄明確約定履約期限為109年12月2日之意。宏碁公司另抗辯依據業界習慣，系爭產品訂購單「交貨日期」欄位旁所記載之「（ETA）」文字為英文「Estimated time of Arrival」之縮寫，乃預計到貨時間之意，故系爭訂購單「交貨日期」欄位所載之109年12月2日並非雙方正式約定之交貨時間，僅係推估、暫定之交貨日期云云，核與前揭兩造締約過程明確提及特定交貨日期等節不符，亦無足採。從而，系爭買賣契約履約期限為109年12月2日，宏碁公司於110年1月29日始將最終551套系爭產品送至儀鎮公司，而全數交付801套系爭產品，自屬給付遲延。

　⒋遠傳公司則抗辯宏碁公司上揭給付遲延對亞太公司已無實益而得拒絕受領，宏碁公司所為給付不生清償之效力云云。查，亞太公司就其與台水公司間之系爭標案履約期限為109年12月2日，依亞太公司與台水公司之約定，亞太公司於履約期限109年12月2日前應將系爭產品送達台水公司各區管理處安裝測試完畢，並完成傳輸介面、安裝、試車及教育訓練等作業，有卷附台水公司109年6月19日函、109年10月21日函可稽（見原審卷㈠第94頁；第108頁），此與亞太公司與宏碁公司就系爭產品交付部分約定之履約期限109年12月2日相同，縱宏碁公司於109年12月2日全數交付801套系爭產品至儀鎮公司，亞太公司仍難於同日完成系爭標案約定之安裝、試車、教育訓練等作業，是亞太公司與宏碁公司締結系爭買賣契約時，本可預期無法依系爭標案履約期限於109年12月2日前完成所有履約事項，合先敘明。再者，宏碁公司於系爭訂購單約定履約期限109年12月2日屆至後之同年月16日始出貨200套系爭產品，仍經亞太公司人員簽收而完成交付（見原審卷㈠第32頁），遠傳公司抗辯履約期限後之給付即無實益，已難憑採。另參諸亞太公司人員於109年12月26日15時3分許以電子郵件通知宏碁公司人員：「第一批次50套合格通過，預訂12/28～12/31進行安裝...」、「第二批次200套，於12/18進行Qp/Qt檢驗失敗...預訂於2021/01/24向台水函報第二批次200套改善複驗」、「依以下調整後預估時程，第五批次檢驗完成日為2021/01/25」，「提醒：本案履約期限為2020/12/2，240日曆天，截至今日已逾期24天」等內容，並提供調整後之系爭標案履約時程表（見原審卷㈠第122頁），又稽之宏碁公司、亞太公司人員自109年10月28日起至同年12月10日間透過電子郵件就系爭產品安裝事宜進行磋商，亞太公司於系爭買賣契約履約期限屆至後之109年12月10日方將亞太公司用印後之系爭產品安裝訂購單傳送予宏碁公司人員，並於信件內向宏碁公司人員表示「後續對下包之派工，也請儘力配合進度，謝謝」等內容（見原審卷㈠第502至506頁），足見亞太公司於系爭買賣契約、系爭標案履約期限109年12月2日屆至後仍提醒宏碁公司履約系爭買賣契約，並將系爭產品安裝服務委由宏碁公司承作，益徵宏碁公司於履約期限109年12月2日後始提出系爭產品，該等產品對於亞太公司仍有實益。綜上，遠傳公司抗辯宏碁公司所為遲延給付對亞太公司無實益，不生清償效力，遠傳公司得拒絕給付買賣價金云云，委無足取。

㈢、亞太公司未合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

　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應先經債權人催告而未為給付，債務人始負遲延責任。又民法第254條係規定，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故債務人遲延給付時，須經債權人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債務人於期限內仍不履行時，債權人始得解除契約。債權人為履行給付之催告，如未定期限，難謂與前述民法規定解除契約之要件相符，自不得依上開法條規定解除契約。至若自債權人催告後經過相當期間而債務人仍不履行時，基於誠實信用原則，可發生該條所定之契約解除權者，應以債權人催告時定有期限而不相當（過短）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166號判決意旨參照）；債權人所定之催告期限是否相當，應按契約之目的、債權人適時受領給付之利益、債務人為給付之完成期間、社會之一般理性認知、經驗法則等情事，依客觀標準定之。惟債權人催告定有期限而不相當（過短）時，若自催告後經過相當期間，債務人仍不履行者，基於誠實信用原則，應認債權人得依該條規定解除契約（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965號判決）。

　⒉遠傳公司抗辯亞太公司於履約期限109年12月2日後多次通知宏碁公司逾期天數，再於109年12月29日催告宏碁公司應於110年1月4日前將尚未給付之系爭產品全數交付至儀鎮公司，宏碁公司未按期給付，亞太公司業於110年4月8日依據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系爭買賣契約，遠傳公司自無給付買賣價金義務云云。惟查，亞太公司雖於109年12月26日透過電子郵件與宏碁公司人員溝通系爭買賣契約之履約事宜時，曾於電子郵件內記載「提醒：本案履約期限為2020/12/2，240日曆天，截至今日已逾期24天」等文字，復於109年12月28日，在通訊軟體LINE群組傳送「提醒：*本案履約期限為：2020/12/2共240日曆天*，*截至今日已逾期26天」之訊息等節（見原審卷㈠第122頁；第332頁），然觀亞太公司前開郵件或訊息內容僅單純提醒宏碁公司系爭買賣契約之交貨期限已屆至，並未要求宏碁公司應於特定時間前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依前開說明，均不生合法催告效力。又亞太公司雖於109年12月29日發函催告宏碁公司於110年1月4日前交付通過機關驗收之751套系爭產品（見原審卷㈠第130、131頁，下稱系爭催告函），再於110年4月8日依民法第254條向宏碁公司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見原審卷㈠第132至135頁，下稱系爭解除函），然亞太公司於109年12月29日發函催告之時間，距催告要求宏碁公司交付系爭產品之時間僅相隔5日，而宏碁公司係於同年月31日收受系爭催告函（見原審卷㈠第282頁），翌日起適逢元旦國定例假日(1月1日至1月3日放假)，至系爭催告函要求之交付期限110年1月4日止，實際上僅予宏碁公司不到1日工作日作為準備期間，本院審酌宏碁公司當時尚剩餘551套系爭產品未交付，亞太公司要求宏碁公司交付751套通過機關驗收之系爭產品，宏碁公司實難於1日內提出經台水公司驗收合格之751套系爭產品，足見系爭催告函所定期限過短而顯不相當。況宏碁公司於收受系爭催告函後，已於110年1月29日依約交付剩餘之551套系爭產品而履行系爭買賣契約，業如前述，則亞太公司於宏碁公司依約提出給付後，始於110年4月8日以系爭解除函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解除契約之效力。從而，遠傳公司辯以系爭買賣契約業經解除，其已無給付買賣價金之義務云云，洵無足採。

㈣、遠傳公司得請求宏碁公司賠償遲延給付之損害14萬6,060元，並得據以抵銷同額買賣價金

　　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所生之損害，民法第231條第1項定有明文。給付遲延之損害賠償，不以遲延利息為限，若遲延之債務非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而實際又有損害足以計算，自得依實際損害請求賠償。又債務人之遲延責任，因債務人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而消滅，惟所謂消滅，乃指以後免遲延責任而言，倘以前已生遲延之效果，並非因此當然消滅，債權人就以前遲延所生之損害，仍得請求賠償（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74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亞太公司履行系爭標案之期限，經台水公司同意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將履約期限由109年12月2日展延至110年1月4日，亞太公司於110年7月20日竣工，就系爭標案因逾期完工並遭台水公司扣罰每日以系爭標案總價1�即5842.4元計算之逾期違約金共115萬971元等節，有台水公司110年9月8日函、110年12月23日函、台水公司總管理處110年10月7日收款收據可參（見原審卷㈠第418至420頁；原審卷㈢第114頁；第226頁）。準此，宏碁公司既係於110年1月29日始將801套系爭產品全數交付至儀鎮公司，則亞太公司自110年1月5日起至同年月29日遭台水公司扣罰之逾期違約金，自屬宏碁公司遲延給付所生損害；至亞太公司自110年1月30日起至同年7月20日竣工遭台水公司計罰之逾期違約金，則與宏碁公司遲延給付間無因果關係。從而，遠傳公司得請求宏碁公司賠償前揭時間遭台水公司扣罰、共計14萬6,060元【計算式：5,842.4元×25日=14萬6,060元】之逾期違約金。從而，遠傳公司依民法第231條得請求宏碁公司賠償亞太公司遭台水公司扣罰14萬6,060元違約金之損害，核屬有據；逾越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宏碁公司得請求遠傳公司給付買賣價金720萬8,999元，遠傳公司則得請求宏碁公司賠償14萬6,060元之損害，是經遠傳公司依民法第334條為抵銷抗辯後，宏碁公司尚得請求遠傳公司給付706萬2,939元。

㈤、遠傳公司抗辯系爭產品未通過台水公司驗收，非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為不完全給付，為無理由

  ⒈按物之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的物，有應負瑕疵擔保責任或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買受人固得請求出賣人補正或賠償損害，並得依民法第264條規定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惟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拒絕給付部分，應與出賣人應負之瑕疵補正或損害賠償責任「相當」，若買受人應為之給付與出賣人之瑕疵補正或損害賠償責任顯然不相當，且其給付為可分，則其同時履行抗辯之範圍應受「相當」之限制，不得遽以拒絕全部之給付（最高法院102年度台再字第19號判決）。又「甲方（即亞太公司）承諾本標案得標後，由乙方（即宏碁公司）負責提供本標案所要求之整套用戶水量計自動讀表傳輸介面及其配件、附件、電源（含電池包）之供應，並完成前述器材之安裝、試車、訓練課程及相關保固維護等事宜」、「乙方（即宏碁公司）承諾不得自行或透過乙方經銷商與其他業者合作競爭本標案；且乙方（即宏碁公司）於甲方（即亞太公司）得標後將針對本標案與甲方（即亞太公司）另行簽訂正式合作合約，雙方並同意前述合約內容、具體分工事項、服務水準及相關罰則將全部比照甲方（即亞太公司）與機關（即台水公司）針對本標案所簽訂之採購契約條款予以制定」，經兩造以合作備忘錄第1條第2項、第3項約定（見原審卷㈠第90頁）。

　⒉遠傳公司抗辯宏碁公司所提出之系爭產品僅109年11月30日交付之50套經過亞太公司自主驗收合格及台水公司驗收合格，未通過台水公司驗收合格者均為不完全給付，依合作備忘錄第1條第2項、第3項及不完全給付規定，得拒絕給付買賣價金云云。審諸合作備忘錄第1條第3項係約定亞太公司得標系爭標案後，兩造約定另行簽立合約，內容比照系爭標案之採購契約（見原審卷㈠第90頁），惟宏碁公司與亞太公司就系爭產品除系爭訂購單外，並未另簽立書面契約，締約過程已排除系爭產品通過台水公司驗收合格為付款條件，業經本院審認如前，參以宏碁公司主張亞太公司並未提供與台水公司間就系爭標案之採購契約（見本院卷㈢第46頁），業經遠傳公司自認（見本院卷㈢第53頁），是亞太公司既未曾提供系爭標案之採購契約與宏碁公司，就系爭產品除系爭訂購單外並未與宏碁公司另簽立其他書面契約要求系爭產品應比照系爭標案之採購契約進行驗收，亞太公司與台水公司間採購契約之約定，對宏碁公司自無拘束力，遠傳公司抗辯系爭產品未通過台水公司驗收而拒絕給付買賣價金，洵無可採。

　⒊關於宏碁公司所交付之第1批50套及第2批200套系爭產品均已通過亞太公司之自主驗收（見原審卷㈡第12至227頁）；第1批50套系爭產品並已通過台水公司之驗收，為兩造所不爭執。台水公司就第2批200套系爭產品進行抽驗，自109年12月16日起第1次抽驗10套，其中1套系爭產品無法通過正反轉測試，再於同年月21日加倍抽驗，其中1套因IP68防水測試，功能不符規定，經台水公司判定第2批200套系爭產品自動讀表傳輸介面不合格；台水公司自110年1月4日起再就同批產品抽驗10套，其中3套系爭產品辦理IP68防水測試後，功能不符規定，經判定不合格，固有台水公司109年12月25日函、110年1月8日函可稽（見原審卷㈠第120頁；第124頁），宏碁公司則抗辯第2批交付之系爭產品已通過亞太公司自主驗收，台水公司驗收不合格係沉水測試過程操作不當所致，遠傳公司並未證明系爭產品本身存有瑕疵。查諸宏碁公司所提宏碁公司與亞太公司工程人員之通訊紀錄截圖，亞太公司工程人員稱：「坦白說，我認為2.6.4辨識有狀況，綜合目前試車供裝以及今日的結果，先前的2.6.1有較長的試驗時間」、「偏好多」、「外力比較有機率動到的是，沉水拉起來的時候，跟上板車後有條繩子」」等內容（見原審卷㈠第234頁），堪認亞太公司工程人員對於台水公司測試結果有所質疑，並提及沉水測試過程中外力影響測試結果正確性問題，佐以系爭買賣契約並未約定以系爭產品經台水公司驗收合格為宏碁公司之給付內容，亞太公司未將系爭標案採購契約書提供宏碁公司，亦未將系爭標案台水公司驗收相關規範納入系爭買賣契約，則宏碁公司第2批交付之200套系爭產品，既經亞太公司自主驗收合格，則宏碁公司主張台水公司驗收不合格係因操作過程所致，遠傳公司復未能舉證系爭產品本身存有瑕疵，自不得逕以該批系爭產品經台水公司抽驗3套未符合系爭標案驗收標準，即推認系爭產品存有瑕疵，而得扣除價金。至宏碁公司110年1月29日送至儀鎮公司之551套系爭產品，遠傳公司亦未舉證該批系爭產品存有瑕疵，自無從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扣除價金，附此敘明。

　⒋綜上，系爭買賣契約並未將系爭標案採購契約書納入，亦未約定以台水公司驗收合格作為付款條件，僅以系爭訂購單為書面，則遠傳公司依合作備忘錄第1條第2項、第3項及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規定，以部分系爭產品未通過台水公司驗收為由，拒絕給付買賣價金，核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宏碁公司業依系爭訂購單將系爭產品全數送至儀鎮公司，而得請求買賣價金720萬8,999元。遠傳公司就宏碁公司給付遲延致宏碁公司給付台水公司逾期違約金部分，得請求宏碁公司賠償給付遲延所生損害14萬6,060元，並抵銷同數額之買賣價金。從而，宏碁公司依系爭買賣契約、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遠傳公司給付706萬2,939元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部分，命遠傳公司給付，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宏碁公司敗訴之諭知，並駁回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應予維持，兩造之上訴，均無理由，應分別予以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兩造之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許勻睿

　　　　　　　　　　　　　　法　官　吳孟竹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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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楊婷雅



　　

　　　 　

　 



　　

　　





